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8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慶皇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銀行法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

年度金重訴字第3號、第15號、第16號，中華民國109年12月31日

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178

28號、第24140號、第25910號、第25954號、第27379號、第2844

8號、第28558號、109年度偵字第478號、109年度偵緝字第57

號；追加起訴案號：同署109年度偵字第10492號、第10493號、

第11636號、第10494號、第11481號；併案審理案號：同署109年

度偵字第2466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楊文虎與王音之（對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兆豐銀行〉所犯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

元以上罪，均已結）係夫妻，兩人共同經營潤寅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長：楊文虎，董事：王音之，監察人：楊文

海；對兆豐銀行所犯因其負責人執行業務犯銀行法第125條

之3第1項之罪已結；下稱潤寅公司）、易京揚實業有限公司

（代表人：楊昌衡，下稱易京揚公司）、潤琦實業有限公司

（代表人：陸敬瀛，下稱潤琦公司）、頤兆實業有限公司

（代表人：黃慧光，下稱頤兆公司）（上開4間公司以下合

稱潤寅集團，總部址設臺北市○○路0段000號16樓），為潤

寅集團之實際負責人；林奕如、張力方、莊淑芬、吳靜宜、

陳姵伃、施娟娟、陳佳寧（林奕如等7人對兆豐銀行所犯詐

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罪，均已

結）均為潤寅集團員工；蕭良政（原審判決蕭良政對兆豐銀

行犯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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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後，蕭良政於110年1月6日死亡，本院另判決駁回檢察

官此部分上訴）係星榮物流有限公司（下稱星榮公司）負責

人；楊文海（對兆豐銀行所犯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

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罪，已結）為楊文虎之胞兄，擔任星榮

公司業務經理，亦為潤寅公司之監察人；曾淑萍（對兆豐銀

行所犯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

罪，已結）為星榮公司職員。

二、楊文虎、王音之及上開潤寅集團員工均知悉潤寅公司與新加

坡商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ORIENT TECHTEX SOLUTI

ONS PTE LTD間並無如附表所示之交易內容，竟共同意圖為

自己不法所有，基於對銀行詐欺取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

填製會計憑證且以不正方法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行使

偽造私文書、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及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

造有價證券之犯意聯絡，由張力方及陳姵伃於107年底起至1

08年5月底受楊文虎及王音之指示，陳姵伃先行修改產地證

明文件，再由張力方以王音之委由不詳人士偽刻之「臺灣省

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蓋印，以此方式偽造臺灣省商業會

產地證明書，陳姵伃再利用王音之或張力方交付之不詳櫃號

及信用狀，以及張力方指定之「品名」或船身編碼等不實項

目製作Commercial Invoice（商業發票）、Packing List

（裝箱單）等押匯文件，當陳姵伃另有業務須處理時，則由

陳佳寧協助製作上開不實押匯文件，嗣陳姵伃或陳佳寧再將

載有不實Vessel（船名）、Voyage（航次）、CONTAINER N

O.（櫃號）、GROSS WEIGHT（毛重）、MEASUREMENT（材

積）及ON BOARD DATE（開船日）等提單資料EXCEL檔案，以

電子郵件寄至星榮公司由曾淑萍收受，同時以電子郵件副本

通知蕭良政，蕭良政、楊文海、曾淑萍與王音之等人共同意

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對銀行詐欺取財及意圖供行使之

用而偽造有價證券之犯意聯絡，蕭良政指示曾淑萍配合潤寅

集團，在未實際核對運送內容之情況下，直接將上開陳姵伃

或陳佳寧提供之不實資料，套印於星榮公司之海運提單，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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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由楊文海或請計程車司機將上開不實海運提單送回潤寅集

團由張力方或陳姵伃收受，曾淑萍並依楊文海要求影印其所

偽造之不實海運提單交由楊文海收受，楊文海於107年底開

始向潤寅集團收取每份不實海運提單2,000元之代價，嗣由

王音之或張力方等人在上開偽造之海運提單上偽簽英文簽

名，用以表示潤寅公司銷貨予GLOBAL TRADE WELL PTE LT

D、ORIENT TECHTEX SOLUTIONS PTE LTD公司之假象，再由

楊文虎、王音之、張力方及陳姵伃持上開不實出口押匯文

件，向兆豐銀行申辦外銷放款而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臺灣

省商業會、兆豐銀行、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ORIEN

T TECHTEX SOLUTIONS PTE LTD，張力方並於押匯銀行就押

匯文件與國外信用狀上之品名等項目記載不同而來電詢問

時，向押匯銀行佯稱係客人要求之品名，由於修改信用狀需

要時間，客人急需要貨，要求潤寅公司以押匯文件所載品名

出貨，客人一定會付款等語，並依王音之指示配合以潤寅公

司名義出具保結書予押匯銀行，保證若客戶不付款，會由潤

寅公司全額支付，王音之等人並提供潤寅公司不實財務報

表，致兆豐銀行人員誤以為上開申貸資料、海運提單為真實

而陷於錯誤，而核撥款項。王音之等人又買通外國廠商協助

還款，佯裝還款正常，亦使兆豐銀行人員陷於錯誤，潤寅公

司自108年2月起至同年5月間，共計向兆豐銀行詐得如附表

編號1至13所示共計美元595萬2,192元之款項（尚未清償金

額為美元341萬0,398元）。楊文虎、王音之、上開潤寅集團

員工、蕭良政、楊文海、曾淑萍共同詐欺兆豐銀行且因犯罪

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被告星榮公司之代表人原為蕭良政，原審判決後，蕭良政於

110年1月6日死亡，因蕭良政為被告星榮公司之唯一股東，

且其法定繼承人均拋棄繼承，致股東不足有限公司法定最低

股東人數，依法應解散並行清算程序，又因無清算人可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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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事務，告訴人兆豐銀行向原審法院民事庭聲請為被告星

榮公司選派清算人，經原審法院民事庭於111年2月25日裁定

選派林慶皇律師為被告星榮公司之清算人（本院卷21第87至

88頁），故被告星榮公司目前之代表人為林慶皇。

二、審理範圍：

    被告星榮公司經原審判處因其負責人、受雇人執行業務犯銀

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

臺幣1億元以上罪，共8罪，原審判決後，被告星榮公司未上

訴，檢察官則就被告星榮公司因其負責人、受雇人執行業務

對兆豐銀行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罪部分提起上訴

（本院卷2第459至462頁、卷6第112頁），故本院審理範圍

為因其負責人、受雇人執行業務對兆豐銀行犯銀行法第125

條之3第1項之罪部分。至被告星榮公司因其負責人、受雇人

執行業務對王道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星展（台灣）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限公司、第一商

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元

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犯銀

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罪部分則均已判決確定，不在本院

審理範圍。

三、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下列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

陳述（含書面供述），檢察官、被告星榮公司代表人於本院

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本案證據資料作成

時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證明力亦無明顯過低

之情形，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

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均得作為證據。至非

供述證據部分，檢察官、被告星榮公司代表人亦均不爭執證

據能力，且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自亦有證據能

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與理由：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4



    被告星榮公司代表人林慶皇對於該公司負責人及受雇人蕭良

政、楊文海、曾淑萍與潤寅集團楊文虎、王音之等人共同向

兆豐銀行詐得如附表編號1至13所示款項之事實並不爭執

（蕭良政於原審亦不否認有事實欄所載提供不實內容海運提

單以及詐欺兆豐銀行之客觀事實，僅辯稱其應僅構成詐欺銀

行之幫助犯云云），惟辯稱：蕭良政等人本件所為並非因執

行業務違反銀行法之行為，與銀行法第127條之4所定要件不

符云云。經查：

  ㈠事實欄所示之犯罪事實，除據共同被告楊文虎、王音之、林

奕如、張力方、莊淑芬、陳姵伃、陳佳寧、蕭良政、楊文

海、曾淑萍供述在卷外，並有下列證據可資為證：

    ⒈證人即兆豐銀行信義分行經理徐世宗於調查局詢問時之證

述（偵字第17828號卷9第354至359頁）。

    ⒉證人即兆豐銀行敦南分行經理廖本銘於調查局詢問時之證

述（偵字第17828號卷9第359至362頁）。

    ⒊附表編號1至13「證據欄」所示之證據。

    ⒋潤寅公司向兆豐銀行押匯所附提單等資料（他字第8328號

卷4第225至315頁）。

    ⒌被告張力方手繪瑕疵押匯流程圖（他字第9764號卷6第273

頁）。

    ⒍兆豐銀行押匯明細表（資料期間：103至108年）（附表編

號3793至3796卷第3頁）。

    ⒎兆豐銀行潤寅公司及易京揚公司出口押匯清單（資料期

間：107至108年）（附表編號3793至3796卷第5至8頁）。

    ⒏兆豐銀行潤寅公司及易京揚公司背對背信用狀卷宗清單

（附表編號3793至3796卷第9至11頁）。

    ⒐被告林奕如與王音之LINE對話記錄（他字第8328號卷8第1

83頁）。

    ⒑兆豐銀行109年1月10日函（發文字號：兆銀總債管字第10

90001494號）檢附潤寅公司、易京揚公司、潤琦公司客戶

歸戶查詢資料（原審卷5第85至1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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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⒒兆豐銀行敦南分行109年3月3日函（發文字號：兆銀敦南

字第1090000010號）檢附貸款清償情形資料（原審卷9第1

19至121頁）。

    ⒓兆豐銀行敦南分行109年6月1日函（發文字號：兆銀敦南

字第1090000026號）檢附潤寅公司未結案資金整理表（原

審卷27第483至485頁）。

    ⒔黃呈熹訴訟資料（扣押物編號Z-15）（偵字第17828號卷8

卷第67至262頁）。

    ⒕被告楊文海筆記本（扣押物編號DB02-2）（他字第9764號

卷7第21至27頁）。

    以上事實堪以認定。

  ㈡關於共同被告蕭良政於原審辯稱其應僅構成詐欺銀行之幫助

犯：

    證人即共同被告王音之於偵查中證稱：我有入股星榮公司40

0萬元，蕭良政出資額600萬元，星榮公司有出具假海運提單

讓我跟銀行申請國外應收帳款融資，我需要提單的話，我會

跟蕭良政講，他會開給我，提單内容是我們公司小姐會先填

好、找好櫃號，再由星榮公司用影印的方式做成提單提供，

我為了讓蕭良政製作假提單，我每次會給蕭良政10萬元，一

年大約給7、8次，第一次我請蕭良政幫忙，我有說我要拿提

單跟銀行融資等語（他字第1089號卷3第84頁，他字第1089

號卷4第49頁），又共同被告蕭良政於偵查中亦承稱：我跟

王音之3個月才碰一次面，王音之只會因為假提單的事情給

我6萬元；王音之說他只是想要短暫運用一筆資金，很快就

會還銀行，他用提單向銀行借貸後，銀行會給一個額度跟還

款的時間，王音之跟銀行就是借、還，我才會提供假提單給

他等語（他字第9764號卷4第326頁，他字第9764號卷6第124

頁），是依上開供述內容可知，蕭良政主觀上知悉王音之係

使用偽造之海運提單向銀行詐欺取財，且其亦獲取相對應之

犯罪所得。再參酌證人即共同被告林奕如於調查局詢問時證

稱：銀行人員會問星榮公司詢問的窗口是誰，王音之指示我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6



都要跟銀行人員說要找蕭良政，如果有需要的時候，我會把

蕭良政的聯絡電話給銀行，蕭良政就會協助潤寅集團通過銀

行的照會等語（他字第8328號卷7第209至210頁），及證人

即共同被告曾淑萍於偵查中證稱：我是依照蕭良政指示製作

不實提單比較多，一開始潤寅集團的陳姵伃先傳電子郵件給

我，跟我說協助印提單，附件是EXCEL表格，我就請示蕭良

政，我覺得很奇怪，跟一般流程不同，一般是依照報關行的

出口資料做提單，但這次是潤寅集團的員工寄資料給我，且

無訂艙流程，所以我覺得奇怪，我問蕭良政，蕭良政要我不

要多問，我就奉命行事，我就照資料印製提單，用列表機套

印的方式，我把星榮公司提單空白表在列表機上，再用陳姵

伃提供的檔案影印上去，就會將内容印在提單上，之後蕭良

政說楊文海在的話，就送去潤寅集團，不實提單我沒有簽

名，因為是不正常的，我就將沒簽名的提單交給楊文海等語

（他字第8328號卷4第128至129頁），可見星榮公司職員曾

淑萍確係依蕭良政之指示，將潤寅集團提供之不實資料記載

於海運提單上及將未簽名之不實海運提單交付潤寅集團，且

蕭良政除提供不實海運提單外，甚至於銀行人員進行照會時

亦配合潤寅集團為虛偽照會，使銀行人員誤認提單為真實，

足徵蕭良政所為應係與楊文虎、王音之等人共同向兆豐銀行

詐欺取財，非僅成立幫助犯而已，其此部分所辯應非可採。

  ㈢關於被告星榮公司代表人於本院辯稱蕭良政等人所為並非因

執行業務違反銀行法之行為： 

    ⒈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銀行將銀行

或第三人之財物交付，或以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指

令輸入銀行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更

紀錄而取得他人財產，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銀行法第125條

之3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人之負責人、代理人、受雇人或

其他職員，因執行業務違反第125條至第127條之2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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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

科以各該條之罰鍰或罰金，同法第127條之4第1項亦有明

定。依上開規定，以法人之負責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

他職員，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對銀行施以詐

術，致銀行陷於錯誤並交付財物為構成要件，且上開詐術

之行為與其等執行業務內容相關，即該當銀行法第127條

之4第1項「因執行業務違反第125條之3第1項規定」之處

罰要件。 

    ⒉查證人即共同被告曾淑萍證稱：星榮公司係從事海運出

口，我依照報關行提供的訂艙單製作提單，我會先用空白

A4紙將提單内容印出，交給報關行核對内容是否正確，等

船確定開航後，再用公司印刷的1正3副提單連續報表紙，

將正式的提單列印出來，通常是要做1套3張正本，因為提

單是我自己製作，我會在正本提單上簽名等語（他字第83

28號卷4第71至72頁），是被告星榮公司職員執行海運出

口業務之內容包含製作海運提單，甚為明確。本件共同被

告蕭良政、楊文海、曾淑萍主觀上知悉王音之等人係使用

偽造之星榮公司海運提單向兆豐銀行詐欺取財，仍與王音

之等人共同基於對銀行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由蕭良政指

示曾淑萍將潤寅集團提供之不實資料記載於海運提單上，

及將未簽名之不實海運提單交付潤寅集團，並容任王音之

等人於不實海運提單上偽造署押，則被告星榮公司之負責

人蕭良政及受雇人楊文海、曾淑萍所為，確與其等執行業

務內容相關，自有因執行公司業務之製作海運提單行為而

違反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規定至明，被告星榮公司乃

應依銀行法第127條之4第1項規定，科以同法第125條之3

第1項之罰金刑。 

  ㈣綜上，被告星榮公司代表人前揭所辯並不可採，本件事證明

確，被告星榮公司以上犯行洵堪認定。

二、論罪：

  ㈠被告星榮公司因其負責人、受雇人執行業務對兆豐銀行犯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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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

臺幣1億元以上罪，應依銀行法第127之4條第1項規定，科以

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罰金刑。

  ㈡被告星榮公司之負責人蕭良政及受雇人楊文海、曾淑萍因執

行業務，與楊文虎、王音之等人以事實欄所示詐欺方式使兆

豐銀行將財物交付，所為多次詐欺取財行為，係於密切接近

之時地實施，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且侵害同一法益，

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

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

理，故蕭良政、楊文海、曾淑萍應各屬接續犯而論以一罪，

被告星榮公司亦應僅論以一罪。

三、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原審認被告星榮公司因其負責人、受雇人執行業務對兆豐銀

行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

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罪，事證明確，應依銀行法第127之4條

第1項規定科以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罰金刑，審酌被告星

榮公司之負責人、受雇人與潤寅公司之楊文虎、王音之等人

基於共同犯意，於偽造不實海運提單後，持不實出口押匯文

件以被告潤寅公司名義向兆豐銀行申辦外銷放款，共計詐得

美元595萬2,192元，尚未清償金額則為美元341萬0,398元之

犯罪情節、所生損害、清償債務情形等一切情狀，科罰金新

臺幣2,000萬元，經核認事用法，並無違誤，且所為量刑已

就刑法第57條規定事項詳為審酌，亦稱妥適，既未逾越法定

刑度，亦無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

  ㈡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共同被告王音之等人對兆豐銀行犯銀

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詐欺銀行且因犯罪所獲取之財物達新

臺幣1億元以上之犯行，迄今仍有美元341萬0,398元未清

償，折合新臺幣將近1億元，犯罪所生損害重大，且上開被

告等人迄今未與兆豐銀行協商，亦未賠償兆豐銀行之損失，

犯罪後態度難謂良好，原審量處之刑度過輕等語。惟按量刑

之輕重本屬法院依職權裁量之事項，亦即法官在有罪判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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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量處罪刑，甚或是否宣告緩刑，係實體法賦予審理法官

就個案裁量之刑罰權事項，準此，法官行使此項裁量權，自

得依據個案情節，參酌刑法第57條各款例示之犯罪情狀，於

法定刑度內量處被告罪刑；除有逾越該罪法定刑或法定要

件，或未能符合法規範體系及目的，或未遵守一般經驗及論

理法則，或顯然逾越裁量，或濫用裁量等違法情事以外，自

不得任意指摘其量刑違法。本件原審對被告星榮公司所為量

刑，已就刑法第57條規定事項詳為審酌，檢察官上訴意旨所

指致兆豐銀行損害等情，原判決於量刑時業予考量，所科罰

金新臺幣2,000萬元，核屬妥適，並無濫用自由裁量之權

限，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審判決量刑過輕，認無理由，應予駁

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映蓁、林俊廷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許文

琪提起上訴，檢察官周士榆、吳廣莉、邱智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7 　　月　　2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王屏夏

                                    法　官  林柏泓

                                    法　官  戴嘉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高建華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7 　　月　　21　　日

附表：
編

號

貸款

銀行

貸款

公司

發票開立對象 發票號碼 提單號碼 發票開立

日期

發票金額

（美元）

貸款金額

（美元）

撥款日期 開立提單

公司

滯欠金額

(本金)

備註 證據

美元

1 兆豐

銀行

潤寅

實業

股份

有限

公司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BEP000000-0 TCHNVA0000000 108/02/07 803,088.00  803,088.00  108/02/23 星榮物流

有限公司

0.00  　 (一)兆豐銀行通知UCO BANK付款信件、

DHL運送收據、保證書、出口押匯

申請書、CHECK MEMO、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

LED PACKING AND WEIGHT LIST、C

ERTIFICATEOF ORIGIN(含偽造臺灣

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收

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

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口

結匯證實書、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

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出口押匯轉

入押匯託收拒付登錄確認單、押匯

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

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出口押匯銷

帳確認單、懸帳查詢明細表(附表

編號3793至3796卷第3至115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

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2 兆豐 潤寅 GLOBAL TRADE BEP000000-0 TCHNVA0000000 108/02/05 308,880.00  308,880.00  108/02/23 星榮物流 0.00  　 (一)兆豐銀行通知UCO BANK付款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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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 實業

股份

有限

公司

WELL PTE LTD 有限公司 DHL運送收據、保證書、出口押匯

申請書、CHECK MEMO、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

LED PACKING AND WEIGHT LIST、C

ERTIFICATEOF ORIGIN(含偽造臺灣

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收

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

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口

結匯證實書、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

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出口押匯轉

入押匯託收拒付登錄確認單、押匯

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

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出口押匯銷

帳確認單、懸帳查詢明細表(附表

編號3793至3796卷第117至211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

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3 兆豐

銀行

潤寅

實業

股份

有限

公司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BEP000000-0 TCHNVA0000000 108/02/07 432,432.00  432,432.00  108/02/23 星榮物流

有限公司

0.00  　 (一)兆豐銀行通知UCO BANK付款信件、

DHL運送收據、保證書、出口押匯

申請書、CHECK MEMO、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

LED PACKING AND WEIGHT LIST、C

ERTIFICATEOF ORIGIN(含偽造臺灣

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收

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

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口

結匯證實書、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

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出口押匯轉

入押匯託收拒付登錄確認單、押匯

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

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出口押匯銷

帳確認單(附表編號3793至3796卷

第313至409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

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4 兆豐

銀行

潤寅

實業

股份

有限

公司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SEP0000000 TPENVA0000000 108/02/26 523,094.00  523,094.00  108/03/12 星榮物流

有限公司

0.00  　 (一)兆豐銀行通知INDIA BANK付款信

件、DHL運送收據、CHECK MEMO、

出口押匯申請書、保證書、COMMER

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

CERTIFICATE OF ORIGIN(含偽造臺

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

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

檢核表、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

付登錄確認單、押匯拒付處理日

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

除確認單、出口押匯銷帳確認單、

懸帳查詢明細表(附表編號3797至3

799卷第3至114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

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5 兆豐

銀行

潤寅

實業

股份

有限

公司

ORIENT TECHT

EX SOLUTIONS

PTE LTD

SEP0000000-0 TCHNVA0000000 108/04/01 474,300.00  474,300.00  108/04/01 星榮物流

有限公司

0.00  　 (一)兆豐銀行通知INDIA BANK付款信

件、DHL運送收據、CHECK MEMO、

出口押匯申請書、保證書、COMMER

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

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 LI

ST、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

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

單、出口結匯證實書、兆豐商銀疑

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出

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登錄確認

單、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

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出

口押匯銷帳確認單、懸帳查詢明細

表(附表編號3797至3799卷第249至

325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

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6 兆豐

銀行

潤寅

實業

股份

有限

公司

ORIENT TECHT

EX SOLUTIONS

PTE LTD

SEP0000000-0 TCHNVA0000000 108/04/02 642,600.00  642,600.00  108/04/09 星榮物流

有限公司

642,600.00  　 (一)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

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兆豐銀

行通知BANK OFINDIA付款信件、DH

L運送收據、出口押匯申請書、CHE

CKMEMO、保證書、COMMERCIAL INV

OICE、BILL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 LIST、兆豐

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

表、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

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

單、出口結匯證實書、108年4月15

日下午4點22分電子郵件(寄件者：

cathy)(附表編號3793至3796卷第2

13至311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

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7 兆豐

銀行

潤寅

實業

股份

有限

公司

ORIENT TECHT

EX SOLUTIONS

PTE LTD

SEP000000-0 TAONVA0000000 108/04/15 433,004.00  433,004.00  108/04/17 星榮物流

有限公司

433,004.00  　 (一)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

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兆豐銀

行通知BANK OFINDIA付款信件、DH

L運送收據、出口押匯申請書、CHE

CKMEMO、保證書、說明書、COMMER

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

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LIS

T、CERTIFICATE OF ORIGIN(含偽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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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

處)、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

TE、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

態樣檢核表、收件登錄確認單、出

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

帳確認單、出口結匯證實書、貨品

輸出入規定查詢結果(附表編號379

7至3799卷第327至431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

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8 兆豐

銀行

潤寅

實業

股份

有限

公司

ORIENT TECHT

EX SOLUTIONS

PTE LTD

SEP000000-0 TAONVA0000000 108/04/16 316,426.00  316,426.00  108/04/17 星榮物流

有限公司

316,426.00  　 (一)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

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匯出匯

款申請書、CHECKMEMO、兆豐銀行

通知BANK OF INDIA付款信件、DHL

運送收據、出口押匯申請書、保證

書、說明書、COMMERCIAL INVOIC

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

CKING AND WEIGHT LIST、星榮物

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兆豐商

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

表、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

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

單、出口結匯證實書、貨品輸出入

規定查詢結果、CERTIFICATE OF O

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

明簽證章1處)、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CERTIFICATE(附表編號3800至3805

卷第3至105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

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9 兆豐

銀行

潤寅

實業

股份

有限

公司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SEP000000-0

SEP000000-0

TAONVA0000000 108/04/22 463,232.00  463,232.00  108/04/24 星榮物流

有限公司

463,232.00  起訴書

誤載發

票開立

日為 10

8/04/23

(一)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

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兆豐銀

行通知BANK OFINDIA付款信件、DH

L運送收據、出口押匯申請書、CHE

CKMEMO、保證書、說明書、COMMER

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

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LIS

T、CERTIFICATE OF ORIGIN(含偽

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

處)、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

TE、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

態樣檢核表、收件登錄確認單、出

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

帳確認單、出口結匯證實書、貨品

輸出入規定查詢結果、星榮物流有

限公司CERTIFICATE、存款業務自

行查核工作底稿(附表編號3800至3

805卷第107至207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

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10 兆豐

銀行

潤寅

實業

股份

有限

公司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SEP000000-0 TAONVA0000000 108/04/19 363,968.00  363,968.00  108/04/24 星榮物流

有限公司

363,968.00  　 (一)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

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兆豐銀

行通知BANK OFINDIA付款信件、出

口押匯申請書、CHECK MEMO、保證

書、說明書、COMMERCIAL INVOIC

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

CKING AND WEIGHT LIST、CERTIFI

CATE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

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星榮物流

有限公司CERTIFICATE、兆豐商銀

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

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

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

押逾一個月未收回/未承兌明細

表、出口結匯證實書、貨品輸出入

規定查詢結果、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CERTIFICATE(附表編號3800至3805

卷第209至313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

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11 兆豐

銀行

潤寅

實業

股份

有限

公司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SEP000000-0 TAONVA0000000 108/04/19 512,864.00  512,864.00  108/04/29 星榮物流

有限公司

512,864.00  　 (一)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

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兆豐銀

行通知BANK OFINDIA付款信件、DH

L運送收據、出口押匯申請書、CHE

CKMEMO、保證書、說明書、COMMER

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

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LIS

T、CERTIFICATE OF ORIGIN(含偽

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

處)、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

TE、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

態樣檢核表、收件登錄確認單、出

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

帳確認單、出口結匯證實書、貨品

輸出入規定查詢結果、星榮物流有

限公司CERTIFICATE(附表編號3800

至3805卷第315至444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

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12 兆豐

銀行

潤寅

實業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SEP000000-0 

SEP0000000-0

TAONVA0000000 108/05/03 330,880.00  330,880.00  108/05/10 星榮物流

有限公司

330,880.00  　 (一)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

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兆豐銀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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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有限

公司

行通知BANK OFINDIA付款信件、DH

L運送收據、出口押匯申請書、CHE

CKMEMO、保證書、說明書、COMMER

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

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LIS

T、CERTIFICATE OF ORIGIN(含偽

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

處)、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

TE、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

態樣檢核表、收件登錄確認單、出

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

帳確認單、出押逾一個月未收回/

未承兌明細表、出口結匯證實書、

貨品輸出入規定查詢結果、星榮物

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出口押

匯未銷帳明細表(附表編號3800至3

805卷第445至564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

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13 兆豐

銀行

潤寅

實業

股份

有限

公司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SEP0000000-0 TPENVA0000000 108/05/07 347,424.00  347,424.00  108/05/10 星榮物流

有限公司

347,424.00  　 (一)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

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兆豐銀

行通知BANK OFINDIA付款信件、DH

L運送收據、出口押匯申請書、CHE

CKMEMO、保證書、說明書、COMMER

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

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LIS

T、CERTIFICATE OF ORIGIN(含偽

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

處)、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

TE、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

態樣檢核表、收件登錄確認單、出

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

帳確認單、出押逾一個月未收回/

未承兌明細表、出口結匯證實書、

貨品輸出入規定查詢結果、星榮物

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附表編號

3800至3805卷第565至683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

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合計 　 　 　 　 5,952,192.00 3,410,398.00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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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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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8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慶皇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銀行法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金重訴字第3號、第15號、第16號，中華民國109年12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17828號、第24140號、第25910號、第25954號、第27379號、第28448號、第28558號、109年度偵字第478號、109年度偵緝字第57號；追加起訴案號：同署109年度偵字第10492號、第10493號、第11636號、第10494號、第11481號；併案審理案號：同署109年度偵字第2466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楊文虎與王音之（對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兆豐銀行〉所犯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罪，均已結）係夫妻，兩人共同經營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楊文虎，董事：王音之，監察人：楊文海；對兆豐銀行所犯因其負責人執行業務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罪已結；下稱潤寅公司）、易京揚實業有限公司（代表人：楊昌衡，下稱易京揚公司）、潤琦實業有限公司（代表人：陸敬瀛，下稱潤琦公司）、頤兆實業有限公司（代表人：黃慧光，下稱頤兆公司）（上開4間公司以下合稱潤寅集團，總部址設臺北市○○路0段000號16樓），為潤寅集團之實際負責人；林奕如、張力方、莊淑芬、吳靜宜、陳姵伃、施娟娟、陳佳寧（林奕如等7人對兆豐銀行所犯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罪，均已結）均為潤寅集團員工；蕭良政（原審判決蕭良政對兆豐銀行犯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罪，判決後，蕭良政於110年1月6日死亡，本院另判決駁回檢察官此部分上訴）係星榮物流有限公司（下稱星榮公司）負責人；楊文海（對兆豐銀行所犯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罪，已結）為楊文虎之胞兄，擔任星榮公司業務經理，亦為潤寅公司之監察人；曾淑萍（對兆豐銀行所犯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罪，已結）為星榮公司職員。
二、楊文虎、王音之及上開潤寅集團員工均知悉潤寅公司與新加坡商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ORIENT TECHTEX SOLUTIONS PTE LTD間並無如附表所示之交易內容，竟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基於對銀行詐欺取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且以不正方法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行使偽造私文書、行使業務登載不實文書及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之犯意聯絡，由張力方及陳姵伃於107年底起至108年5月底受楊文虎及王音之指示，陳姵伃先行修改產地證明文件，再由張力方以王音之委由不詳人士偽刻之「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蓋印，以此方式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書，陳姵伃再利用王音之或張力方交付之不詳櫃號及信用狀，以及張力方指定之「品名」或船身編碼等不實項目製作Commercial Invoice（商業發票）、Packing List（裝箱單）等押匯文件，當陳姵伃另有業務須處理時，則由陳佳寧協助製作上開不實押匯文件，嗣陳姵伃或陳佳寧再將載有不實Vessel（船名）、Voyage（航次）、CONTAINER NO.（櫃號）、GROSS WEIGHT（毛重）、MEASUREMENT（材積）及ON BOARD DATE（開船日）等提單資料EXCEL檔案，以電子郵件寄至星榮公司由曾淑萍收受，同時以電子郵件副本通知蕭良政，蕭良政、楊文海、曾淑萍與王音之等人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對銀行詐欺取財及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之犯意聯絡，蕭良政指示曾淑萍配合潤寅集團，在未實際核對運送內容之情況下，直接將上開陳姵伃或陳佳寧提供之不實資料，套印於星榮公司之海運提單，再交由楊文海或請計程車司機將上開不實海運提單送回潤寅集團由張力方或陳姵伃收受，曾淑萍並依楊文海要求影印其所偽造之不實海運提單交由楊文海收受，楊文海於107年底開始向潤寅集團收取每份不實海運提單2,000元之代價，嗣由王音之或張力方等人在上開偽造之海運提單上偽簽英文簽名，用以表示潤寅公司銷貨予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ORIENT TECHTEX SOLUTIONS PTE LTD公司之假象，再由楊文虎、王音之、張力方及陳姵伃持上開不實出口押匯文件，向兆豐銀行申辦外銷放款而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臺灣省商業會、兆豐銀行、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ORIENT TECHTEX SOLUTIONS PTE LTD，張力方並於押匯銀行就押匯文件與國外信用狀上之品名等項目記載不同而來電詢問時，向押匯銀行佯稱係客人要求之品名，由於修改信用狀需要時間，客人急需要貨，要求潤寅公司以押匯文件所載品名出貨，客人一定會付款等語，並依王音之指示配合以潤寅公司名義出具保結書予押匯銀行，保證若客戶不付款，會由潤寅公司全額支付，王音之等人並提供潤寅公司不實財務報表，致兆豐銀行人員誤以為上開申貸資料、海運提單為真實而陷於錯誤，而核撥款項。王音之等人又買通外國廠商協助還款，佯裝還款正常，亦使兆豐銀行人員陷於錯誤，潤寅公司自108年2月起至同年5月間，共計向兆豐銀行詐得如附表編號1至13所示共計美元595萬2,192元之款項（尚未清償金額為美元341萬0,398元）。楊文虎、王音之、上開潤寅集團員工、蕭良政、楊文海、曾淑萍共同詐欺兆豐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被告星榮公司之代表人原為蕭良政，原審判決後，蕭良政於110年1月6日死亡，因蕭良政為被告星榮公司之唯一股東，且其法定繼承人均拋棄繼承，致股東不足有限公司法定最低股東人數，依法應解散並行清算程序，又因無清算人可執行清算事務，告訴人兆豐銀行向原審法院民事庭聲請為被告星榮公司選派清算人，經原審法院民事庭於111年2月25日裁定選派林慶皇律師為被告星榮公司之清算人（本院卷21第87至88頁），故被告星榮公司目前之代表人為林慶皇。
二、審理範圍：
    被告星榮公司經原審判處因其負責人、受雇人執行業務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罪，共8罪，原審判決後，被告星榮公司未上訴，檢察官則就被告星榮公司因其負責人、受雇人執行業務對兆豐銀行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罪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2第459至462頁、卷6第112頁），故本院審理範圍為因其負責人、受雇人執行業務對兆豐銀行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罪部分。至被告星榮公司因其負責人、受雇人執行業務對王道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限公司、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罪部分則均已判決確定，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三、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下列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含書面供述），檢察官、被告星榮公司代表人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本案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證明力亦無明顯過低之情形，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均得作為證據。至非供述證據部分，檢察官、被告星榮公司代表人亦均不爭執證據能力，且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自亦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與理由：
    被告星榮公司代表人林慶皇對於該公司負責人及受雇人蕭良政、楊文海、曾淑萍與潤寅集團楊文虎、王音之等人共同向兆豐銀行詐得如附表編號1至13所示款項之事實並不爭執（蕭良政於原審亦不否認有事實欄所載提供不實內容海運提單以及詐欺兆豐銀行之客觀事實，僅辯稱其應僅構成詐欺銀行之幫助犯云云），惟辯稱：蕭良政等人本件所為並非因執行業務違反銀行法之行為，與銀行法第127條之4所定要件不符云云。經查：
  ㈠事實欄所示之犯罪事實，除據共同被告楊文虎、王音之、林奕如、張力方、莊淑芬、陳姵伃、陳佳寧、蕭良政、楊文海、曾淑萍供述在卷外，並有下列證據可資為證：
    ⒈證人即兆豐銀行信義分行經理徐世宗於調查局詢問時之證述（偵字第17828號卷9第354至359頁）。
    ⒉證人即兆豐銀行敦南分行經理廖本銘於調查局詢問時之證述（偵字第17828號卷9第359至362頁）。
    ⒊附表編號1至13「證據欄」所示之證據。
    ⒋潤寅公司向兆豐銀行押匯所附提單等資料（他字第8328號卷4第225至315頁）。
    ⒌被告張力方手繪瑕疵押匯流程圖（他字第9764號卷6第273頁）。
    ⒍兆豐銀行押匯明細表（資料期間：103至108年）（附表編號3793至3796卷第3頁）。
    ⒎兆豐銀行潤寅公司及易京揚公司出口押匯清單（資料期間：107至108年）（附表編號3793至3796卷第5至8頁）。
    ⒏兆豐銀行潤寅公司及易京揚公司背對背信用狀卷宗清單（附表編號3793至3796卷第9至11頁）。
    ⒐被告林奕如與王音之LINE對話記錄（他字第8328號卷8第183頁）。
    ⒑兆豐銀行109年1月10日函（發文字號：兆銀總債管字第1090001494號）檢附潤寅公司、易京揚公司、潤琦公司客戶歸戶查詢資料（原審卷5第85至121頁）。
    ⒒兆豐銀行敦南分行109年3月3日函（發文字號：兆銀敦南字第1090000010號）檢附貸款清償情形資料（原審卷9第119至121頁）。
    ⒓兆豐銀行敦南分行109年6月1日函（發文字號：兆銀敦南字第1090000026號）檢附潤寅公司未結案資金整理表（原審卷27第483至485頁）。
    ⒔黃呈熹訴訟資料（扣押物編號Z-15）（偵字第17828號卷8卷第67至262頁）。
    ⒕被告楊文海筆記本（扣押物編號DB02-2）（他字第9764號卷7第21至27頁）。
    以上事實堪以認定。
  ㈡關於共同被告蕭良政於原審辯稱其應僅構成詐欺銀行之幫助犯：
    證人即共同被告王音之於偵查中證稱：我有入股星榮公司400萬元，蕭良政出資額600萬元，星榮公司有出具假海運提單讓我跟銀行申請國外應收帳款融資，我需要提單的話，我會跟蕭良政講，他會開給我，提單内容是我們公司小姐會先填好、找好櫃號，再由星榮公司用影印的方式做成提單提供，我為了讓蕭良政製作假提單，我每次會給蕭良政10萬元，一年大約給7、8次，第一次我請蕭良政幫忙，我有說我要拿提單跟銀行融資等語（他字第1089號卷3第84頁，他字第1089號卷4第49頁），又共同被告蕭良政於偵查中亦承稱：我跟王音之3個月才碰一次面，王音之只會因為假提單的事情給我6萬元；王音之說他只是想要短暫運用一筆資金，很快就會還銀行，他用提單向銀行借貸後，銀行會給一個額度跟還款的時間，王音之跟銀行就是借、還，我才會提供假提單給他等語（他字第9764號卷4第326頁，他字第9764號卷6第124頁），是依上開供述內容可知，蕭良政主觀上知悉王音之係使用偽造之海運提單向銀行詐欺取財，且其亦獲取相對應之犯罪所得。再參酌證人即共同被告林奕如於調查局詢問時證稱：銀行人員會問星榮公司詢問的窗口是誰，王音之指示我都要跟銀行人員說要找蕭良政，如果有需要的時候，我會把蕭良政的聯絡電話給銀行，蕭良政就會協助潤寅集團通過銀行的照會等語（他字第8328號卷7第209至210頁），及證人即共同被告曾淑萍於偵查中證稱：我是依照蕭良政指示製作不實提單比較多，一開始潤寅集團的陳姵伃先傳電子郵件給我，跟我說協助印提單，附件是EXCEL表格，我就請示蕭良政，我覺得很奇怪，跟一般流程不同，一般是依照報關行的出口資料做提單，但這次是潤寅集團的員工寄資料給我，且無訂艙流程，所以我覺得奇怪，我問蕭良政，蕭良政要我不要多問，我就奉命行事，我就照資料印製提單，用列表機套印的方式，我把星榮公司提單空白表在列表機上，再用陳姵伃提供的檔案影印上去，就會將内容印在提單上，之後蕭良政說楊文海在的話，就送去潤寅集團，不實提單我沒有簽名，因為是不正常的，我就將沒簽名的提單交給楊文海等語（他字第8328號卷4第128至129頁），可見星榮公司職員曾淑萍確係依蕭良政之指示，將潤寅集團提供之不實資料記載於海運提單上及將未簽名之不實海運提單交付潤寅集團，且蕭良政除提供不實海運提單外，甚至於銀行人員進行照會時亦配合潤寅集團為虛偽照會，使銀行人員誤認提單為真實，足徵蕭良政所為應係與楊文虎、王音之等人共同向兆豐銀行詐欺取財，非僅成立幫助犯而已，其此部分所辯應非可採。
  ㈢關於被告星榮公司代表人於本院辯稱蕭良政等人所為並非因執行業務違反銀行法之行為：  
    ⒈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銀行將銀行或第三人之財物交付，或以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指令輸入銀行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更紀錄而取得他人財產，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人之負責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職員，因執行業務違反第125條至第127條之2規定之一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鍰或罰金，同法第127條之4第1項亦有明定。依上開規定，以法人之負責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職員，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對銀行施以詐術，致銀行陷於錯誤並交付財物為構成要件，且上開詐術之行為與其等執行業務內容相關，即該當銀行法第127條之4第1項「因執行業務違反第125條之3第1項規定」之處罰要件。 
    ⒉查證人即共同被告曾淑萍證稱：星榮公司係從事海運出口，我依照報關行提供的訂艙單製作提單，我會先用空白A4紙將提單内容印出，交給報關行核對内容是否正確，等船確定開航後，再用公司印刷的1正3副提單連續報表紙，將正式的提單列印出來，通常是要做1套3張正本，因為提單是我自己製作，我會在正本提單上簽名等語（他字第8328號卷4第71至72頁），是被告星榮公司職員執行海運出口業務之內容包含製作海運提單，甚為明確。本件共同被告蕭良政、楊文海、曾淑萍主觀上知悉王音之等人係使用偽造之星榮公司海運提單向兆豐銀行詐欺取財，仍與王音之等人共同基於對銀行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由蕭良政指示曾淑萍將潤寅集團提供之不實資料記載於海運提單上，及將未簽名之不實海運提單交付潤寅集團，並容任王音之等人於不實海運提單上偽造署押，則被告星榮公司之負責人蕭良政及受雇人楊文海、曾淑萍所為，確與其等執行業務內容相關，自有因執行公司業務之製作海運提單行為而違反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規定至明，被告星榮公司乃應依銀行法第127條之4第1項規定，科以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罰金刑。 
  ㈣綜上，被告星榮公司代表人前揭所辯並不可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星榮公司以上犯行洵堪認定。
二、論罪：
  ㈠被告星榮公司因其負責人、受雇人執行業務對兆豐銀行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罪，應依銀行法第127之4條第1項規定，科以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罰金刑。
  ㈡被告星榮公司之負責人蕭良政及受雇人楊文海、曾淑萍因執行業務，與楊文虎、王音之等人以事實欄所示詐欺方式使兆豐銀行將財物交付，所為多次詐欺取財行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且侵害同一法益，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故蕭良政、楊文海、曾淑萍應各屬接續犯而論以一罪，被告星榮公司亦應僅論以一罪。
三、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原審認被告星榮公司因其負責人、受雇人執行業務對兆豐銀行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罪，事證明確，應依銀行法第127之4條第1項規定科以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罰金刑，審酌被告星榮公司之負責人、受雇人與潤寅公司之楊文虎、王音之等人基於共同犯意，於偽造不實海運提單後，持不實出口押匯文件以被告潤寅公司名義向兆豐銀行申辦外銷放款，共計詐得美元595萬2,192元，尚未清償金額則為美元341萬0,398元之犯罪情節、所生損害、清償債務情形等一切情狀，科罰金新臺幣2,000萬元，經核認事用法，並無違誤，且所為量刑已就刑法第57條規定事項詳為審酌，亦稱妥適，既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
  ㈡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共同被告王音之等人對兆豐銀行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詐欺銀行且因犯罪所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之犯行，迄今仍有美元341萬0,398元未清償，折合新臺幣將近1億元，犯罪所生損害重大，且上開被告等人迄今未與兆豐銀行協商，亦未賠償兆豐銀行之損失，犯罪後態度難謂良好，原審量處之刑度過輕等語。惟按量刑之輕重本屬法院依職權裁量之事項，亦即法官在有罪判決時如何量處罪刑，甚或是否宣告緩刑，係實體法賦予審理法官就個案裁量之刑罰權事項，準此，法官行使此項裁量權，自得依據個案情節，參酌刑法第57條各款例示之犯罪情狀，於法定刑度內量處被告罪刑；除有逾越該罪法定刑或法定要件，或未能符合法規範體系及目的，或未遵守一般經驗及論理法則，或顯然逾越裁量，或濫用裁量等違法情事以外，自不得任意指摘其量刑違法。本件原審對被告星榮公司所為量刑，已就刑法第57條規定事項詳為審酌，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致兆豐銀行損害等情，原判決於量刑時業予考量，所科罰金新臺幣2,000萬元，核屬妥適，並無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審判決量刑過輕，認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映蓁、林俊廷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許文琪提起上訴，檢察官周士榆、吳廣莉、邱智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7 　　月　　2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王屏夏
                                    法　官  林柏泓
                                    法　官  戴嘉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高建華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7 　　月　　21　　日
附表：
		編號

		貸款銀行

		貸款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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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票開立
日期

		發票金額
（美元）

		貸款金額
（美元）

		撥款日期

		開立提單公司

		滯欠金額
(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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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BEP000000-0

		TCHNVA0000000

		108/02/07

		803,088.00 

		803,088.00 

		108/02/23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0.00 

		　

		(一)兆豐銀行通知UCO BANK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保證書、出口押匯申請書、CHECK MEMO、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 LIST、CERTIFICATE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口結匯證實書、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登錄確認單、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出口押匯銷帳確認單、懸帳查詢明細表(附表編號3793至3796卷第3至115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2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BEP000000-0

		TCHNVA0000000

		108/02/05

		308,880.00 

		308,880.00 

		108/02/23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0.00 

		　

		(一)兆豐銀行通知UCO BANK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保證書、出口押匯申請書、CHECK MEMO、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 LIST、CERTIFICATE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口結匯證實書、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登錄確認單、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出口押匯銷帳確認單、懸帳查詢明細表(附表編號3793至3796卷第117至211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3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BEP000000-0

		TCHNVA0000000

		108/02/07

		432,432.00 

		432,432.00 

		108/02/23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0.00 

		　

		(一)兆豐銀行通知UCO BANK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保證書、出口押匯申請書、CHECK MEMO、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 LIST、CERTIFICATE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口結匯證實書、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登錄確認單、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出口押匯銷帳確認單(附表編號3793至3796卷第313至409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4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SEP0000000

		TPENVA0000000

		108/02/26

		523,094.00 

		523,094.00 

		108/03/12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0.00 

		　

		(一)兆豐銀行通知INDIA BANK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CHECK MEMO、出口押匯申請書、保證書、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CERTIFICATE 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登錄確認單、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出口押匯銷帳確認單、懸帳查詢明細表(附表編號3797至3799卷第3至114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5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ORIENT TECHTEX SOLUTIONS PTE LTD

		SEP0000000-0

		TCHNVA0000000

		108/04/01

		474,300.00 

		474,300.00 

		108/04/01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0.00 

		　

		(一)兆豐銀行通知INDIA BANK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CHECK MEMO、出口押匯申請書、保證書、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 LIST、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口結匯證實書、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登錄確認單、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出口押匯銷帳確認單、懸帳查詢明細表(附表編號3797至3799卷第249至325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6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ORIENT TECHTEX SOLUTIONS PTE LTD

		SEP0000000-0

		TCHNVA0000000

		108/04/02

		642,600.00 

		642,600.00 

		108/04/09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642,600.00 

		　

		(一)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兆豐銀行通知BANK OFINDIA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出口押匯申請書、CHECKMEMO、保證書、COMMERCIAL INVOICE、BILL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 LIST、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口結匯證實書、108年4月15日下午4點22分電子郵件(寄件者：cathy)(附表編號3793至3796卷第213至311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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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ORIENT TECHTEX SOLUTIONS PTE LTD

		SEP000000-0

		TAONVA0000000

		108/04/15

		433,004.00 

		433,004.00 

		108/04/17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433,004.00 

		　

		(一)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兆豐銀行通知BANK OFINDIA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出口押匯申請書、CHECKMEMO、保證書、說明書、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LIST、CERTIFICATE 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口結匯證實書、貨品輸出入規定查詢結果(附表編號3797至3799卷第327至431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8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ORIENT TECHTEX SOLUTIONS PTE LTD

		SEP000000-0

		TAONVA0000000

		108/04/16

		316,426.00 

		316,426.00 

		108/04/17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316,426.00 

		　

		(一)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匯出匯款申請書、CHECKMEMO、兆豐銀行通知BANK OF INDIA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出口押匯申請書、保證書、說明書、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 LIST、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口結匯證實書、貨品輸出入規定查詢結果、CERTIFICATE 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附表編號3800至3805卷第3至105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9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SEP000000-0
SEP000000-0

		TAONVA0000000

		108/04/22

		463,232.00 

		463,232.00 

		108/04/24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463,232.00 

		起訴書誤載發票開立日為108/04/23

		(一)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兆豐銀行通知BANK OFINDIA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出口押匯申請書、CHECKMEMO、保證書、說明書、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LIST、CERTIFICATE 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口結匯證實書、貨品輸出入規定查詢結果、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存款業務自行查核工作底稿(附表編號3800至3805卷第107至207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10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SEP000000-0

		TAONVA0000000

		108/04/19

		363,968.00 

		363,968.00 

		108/04/24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363,968.00 

		　

		(一)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兆豐銀行通知BANK OFINDIA付款信件、出口押匯申請書、CHECK MEMO、保證書、說明書、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 LIST、CERTIFICATE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押逾一個月未收回/未承兌明細表、出口結匯證實書、貨品輸出入規定查詢結果、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附表編號3800至3805卷第209至313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11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SEP000000-0

		TAONVA0000000

		108/04/19

		512,864.00 

		512,864.00 

		108/04/29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512,864.00 

		　

		(一)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兆豐銀行通知BANK OFINDIA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出口押匯申請書、CHECKMEMO、保證書、說明書、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LIST、CERTIFICATE 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口結匯證實書、貨品輸出入規定查詢結果、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附表編號3800至3805卷第315至444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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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SEP000000-0 
SEP0000000-0

		TAONVA0000000

		108/05/03

		330,880.00 

		330,880.00 

		108/05/10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330,880.00 

		　

		(一)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兆豐銀行通知BANK OFINDIA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出口押匯申請書、CHECKMEMO、保證書、說明書、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LIST、CERTIFICATE 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押逾一個月未收回/未承兌明細表、出口結匯證實書、貨品輸出入規定查詢結果、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出口押匯未銷帳明細表(附表編號3800至3805卷第445至564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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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SEP0000000-0

		TPENVA0000000

		108/05/07

		347,424.00 

		347,424.00 

		108/05/10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347,424.00 

		　

		(一)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兆豐銀行通知BANK OFINDIA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出口押匯申請書、CHECKMEMO、保證書、說明書、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LIST、CERTIFICATE 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押逾一個月未收回/未承兌明細表、出口結匯證實書、貨品輸出入規定查詢結果、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附表編號3800至3805卷第565至683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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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8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慶皇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銀行法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
年度金重訴字第3號、第15號、第16號，中華民國109年12月31日
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178
28號、第24140號、第25910號、第25954號、第27379號、第2844
8號、第28558號、109年度偵字第478號、109年度偵緝字第57號
；追加起訴案號：同署109年度偵字第10492號、第10493號、第1
1636號、第10494號、第11481號；併案審理案號：同署109年度
偵字第2466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楊文虎與王音之（對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兆豐銀行〉所犯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
    以上罪，均已結）係夫妻，兩人共同經營潤寅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楊文虎，董事：王音之，監察人：楊文海；
    對兆豐銀行所犯因其負責人執行業務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
    1項之罪已結；下稱潤寅公司）、易京揚實業有限公司（代
    表人：楊昌衡，下稱易京揚公司）、潤琦實業有限公司（代
    表人：陸敬瀛，下稱潤琦公司）、頤兆實業有限公司（代表
    人：黃慧光，下稱頤兆公司）（上開4間公司以下合稱潤寅
    集團，總部址設臺北市○○路0段000號16樓），為潤寅集團之
    實際負責人；林奕如、張力方、莊淑芬、吳靜宜、陳姵伃、
    施娟娟、陳佳寧（林奕如等7人對兆豐銀行所犯詐欺銀行且
    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罪，均已結）均為潤
    寅集團員工；蕭良政（原審判決蕭良政對兆豐銀行犯詐欺銀
    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罪，判決後，蕭
    良政於110年1月6日死亡，本院另判決駁回檢察官此部分上
    訴）係星榮物流有限公司（下稱星榮公司）負責人；楊文海
    （對兆豐銀行所犯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
    億元以上罪，已結）為楊文虎之胞兄，擔任星榮公司業務經
    理，亦為潤寅公司之監察人；曾淑萍（對兆豐銀行所犯詐欺
    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罪，已結）為
    星榮公司職員。
二、楊文虎、王音之及上開潤寅集團員工均知悉潤寅公司與新加
    坡商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ORIENT TECHTEX SOLUTI
    ONS PTE LTD間並無如附表所示之交易內容，竟共同意圖為
    自己不法所有，基於對銀行詐欺取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
    製會計憑證且以不正方法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行使偽
    造私文書、行使業務登載不實文書及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
    價證券之犯意聯絡，由張力方及陳姵伃於107年底起至108年5
    月底受楊文虎及王音之指示，陳姵伃先行修改產地證明文件
    ，再由張力方以王音之委由不詳人士偽刻之「臺灣省商業會
    產地證明簽證章」蓋印，以此方式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
    明書，陳姵伃再利用王音之或張力方交付之不詳櫃號及信用
    狀，以及張力方指定之「品名」或船身編碼等不實項目製作
    Commercial Invoice（商業發票）、Packing List（裝箱單
    ）等押匯文件，當陳姵伃另有業務須處理時，則由陳佳寧協
    助製作上開不實押匯文件，嗣陳姵伃或陳佳寧再將載有不實
    Vessel（船名）、Voyage（航次）、CONTAINER NO.（櫃號
    ）、GROSS WEIGHT（毛重）、MEASUREMENT（材積）及ON BO
    ARD DATE（開船日）等提單資料EXCEL檔案，以電子郵件寄
    至星榮公司由曾淑萍收受，同時以電子郵件副本通知蕭良政
    ，蕭良政、楊文海、曾淑萍與王音之等人共同意圖為自己不
    法之所有，基於對銀行詐欺取財及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
    價證券之犯意聯絡，蕭良政指示曾淑萍配合潤寅集團，在未
    實際核對運送內容之情況下，直接將上開陳姵伃或陳佳寧提
    供之不實資料，套印於星榮公司之海運提單，再交由楊文海
    或請計程車司機將上開不實海運提單送回潤寅集團由張力方
    或陳姵伃收受，曾淑萍並依楊文海要求影印其所偽造之不實
    海運提單交由楊文海收受，楊文海於107年底開始向潤寅集
    團收取每份不實海運提單2,000元之代價，嗣由王音之或張
    力方等人在上開偽造之海運提單上偽簽英文簽名，用以表示
    潤寅公司銷貨予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ORIENT TECH
    TEX SOLUTIONS PTE LTD公司之假象，再由楊文虎、王音之
    、張力方及陳姵伃持上開不實出口押匯文件，向兆豐銀行申
    辦外銷放款而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臺灣省商業會、兆豐銀
    行、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ORIENT TECHTEX SOLUTI
    ONS PTE LTD，張力方並於押匯銀行就押匯文件與國外信用
    狀上之品名等項目記載不同而來電詢問時，向押匯銀行佯稱
    係客人要求之品名，由於修改信用狀需要時間，客人急需要
    貨，要求潤寅公司以押匯文件所載品名出貨，客人一定會付
    款等語，並依王音之指示配合以潤寅公司名義出具保結書予
    押匯銀行，保證若客戶不付款，會由潤寅公司全額支付，王
    音之等人並提供潤寅公司不實財務報表，致兆豐銀行人員誤
    以為上開申貸資料、海運提單為真實而陷於錯誤，而核撥款
    項。王音之等人又買通外國廠商協助還款，佯裝還款正常，
    亦使兆豐銀行人員陷於錯誤，潤寅公司自108年2月起至同年
    5月間，共計向兆豐銀行詐得如附表編號1至13所示共計美元
    595萬2,192元之款項（尚未清償金額為美元341萬0,398元）
    。楊文虎、王音之、上開潤寅集團員工、蕭良政、楊文海、
    曾淑萍共同詐欺兆豐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
    元以上。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被告星榮公司之代表人原為蕭良政，原審判決後，蕭良政於
    110年1月6日死亡，因蕭良政為被告星榮公司之唯一股東，
    且其法定繼承人均拋棄繼承，致股東不足有限公司法定最低
    股東人數，依法應解散並行清算程序，又因無清算人可執行
    清算事務，告訴人兆豐銀行向原審法院民事庭聲請為被告星
    榮公司選派清算人，經原審法院民事庭於111年2月25日裁定
    選派林慶皇律師為被告星榮公司之清算人（本院卷21第87至
    88頁），故被告星榮公司目前之代表人為林慶皇。
二、審理範圍：
    被告星榮公司經原審判處因其負責人、受雇人執行業務犯銀
    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
    臺幣1億元以上罪，共8罪，原審判決後，被告星榮公司未上
    訴，檢察官則就被告星榮公司因其負責人、受雇人執行業務
    對兆豐銀行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罪部分提起上訴（
    本院卷2第459至462頁、卷6第112頁），故本院審理範圍為
    因其負責人、受雇人執行業務對兆豐銀行犯銀行法第125條
    之3第1項之罪部分。至被告星榮公司因其負責人、受雇人執
    行業務對王道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星展（台灣）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限公司、第一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元大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犯銀行
    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罪部分則均已判決確定，不在本院審
    理範圍。
三、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下列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
    陳述（含書面供述），檢察官、被告星榮公司代表人於本院
    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本案證據資料作成
    時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證明力亦無明顯過低
    之情形，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
    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均得作為證據。至非
    供述證據部分，檢察官、被告星榮公司代表人亦均不爭執證
    據能力，且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自亦有證據能
    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與理由：
    被告星榮公司代表人林慶皇對於該公司負責人及受雇人蕭良
    政、楊文海、曾淑萍與潤寅集團楊文虎、王音之等人共同向
    兆豐銀行詐得如附表編號1至13所示款項之事實並不爭執（
    蕭良政於原審亦不否認有事實欄所載提供不實內容海運提單
    以及詐欺兆豐銀行之客觀事實，僅辯稱其應僅構成詐欺銀行
    之幫助犯云云），惟辯稱：蕭良政等人本件所為並非因執行
    業務違反銀行法之行為，與銀行法第127條之4所定要件不符
    云云。經查：
  ㈠事實欄所示之犯罪事實，除據共同被告楊文虎、王音之、林
    奕如、張力方、莊淑芬、陳姵伃、陳佳寧、蕭良政、楊文海
    、曾淑萍供述在卷外，並有下列證據可資為證：
    ⒈證人即兆豐銀行信義分行經理徐世宗於調查局詢問時之證
      述（偵字第17828號卷9第354至359頁）。
    ⒉證人即兆豐銀行敦南分行經理廖本銘於調查局詢問時之證
      述（偵字第17828號卷9第359至362頁）。
    ⒊附表編號1至13「證據欄」所示之證據。
    ⒋潤寅公司向兆豐銀行押匯所附提單等資料（他字第8328號
      卷4第225至315頁）。
    ⒌被告張力方手繪瑕疵押匯流程圖（他字第9764號卷6第273
      頁）。
    ⒍兆豐銀行押匯明細表（資料期間：103至108年）（附表編
      號3793至3796卷第3頁）。
    ⒎兆豐銀行潤寅公司及易京揚公司出口押匯清單（資料期間
      ：107至108年）（附表編號3793至3796卷第5至8頁）。
    ⒏兆豐銀行潤寅公司及易京揚公司背對背信用狀卷宗清單（
      附表編號3793至3796卷第9至11頁）。
    ⒐被告林奕如與王音之LINE對話記錄（他字第8328號卷8第18
      3頁）。
    ⒑兆豐銀行109年1月10日函（發文字號：兆銀總債管字第109
      0001494號）檢附潤寅公司、易京揚公司、潤琦公司客戶
      歸戶查詢資料（原審卷5第85至121頁）。
    ⒒兆豐銀行敦南分行109年3月3日函（發文字號：兆銀敦南字
      第1090000010號）檢附貸款清償情形資料（原審卷9第119
      至121頁）。
    ⒓兆豐銀行敦南分行109年6月1日函（發文字號：兆銀敦南字
      第1090000026號）檢附潤寅公司未結案資金整理表（原審
      卷27第483至485頁）。
    ⒔黃呈熹訴訟資料（扣押物編號Z-15）（偵字第17828號卷8
      卷第67至262頁）。
    ⒕被告楊文海筆記本（扣押物編號DB02-2）（他字第9764號
      卷7第21至27頁）。
    以上事實堪以認定。
  ㈡關於共同被告蕭良政於原審辯稱其應僅構成詐欺銀行之幫助
    犯：
    證人即共同被告王音之於偵查中證稱：我有入股星榮公司40
    0萬元，蕭良政出資額600萬元，星榮公司有出具假海運提單
    讓我跟銀行申請國外應收帳款融資，我需要提單的話，我會
    跟蕭良政講，他會開給我，提單内容是我們公司小姐會先填
    好、找好櫃號，再由星榮公司用影印的方式做成提單提供，
    我為了讓蕭良政製作假提單，我每次會給蕭良政10萬元，一
    年大約給7、8次，第一次我請蕭良政幫忙，我有說我要拿提
    單跟銀行融資等語（他字第1089號卷3第84頁，他字第1089
    號卷4第49頁），又共同被告蕭良政於偵查中亦承稱：我跟
    王音之3個月才碰一次面，王音之只會因為假提單的事情給
    我6萬元；王音之說他只是想要短暫運用一筆資金，很快就
    會還銀行，他用提單向銀行借貸後，銀行會給一個額度跟還
    款的時間，王音之跟銀行就是借、還，我才會提供假提單給
    他等語（他字第9764號卷4第326頁，他字第9764號卷6第124
    頁），是依上開供述內容可知，蕭良政主觀上知悉王音之係
    使用偽造之海運提單向銀行詐欺取財，且其亦獲取相對應之
    犯罪所得。再參酌證人即共同被告林奕如於調查局詢問時證
    稱：銀行人員會問星榮公司詢問的窗口是誰，王音之指示我
    都要跟銀行人員說要找蕭良政，如果有需要的時候，我會把
    蕭良政的聯絡電話給銀行，蕭良政就會協助潤寅集團通過銀
    行的照會等語（他字第8328號卷7第209至210頁），及證人
    即共同被告曾淑萍於偵查中證稱：我是依照蕭良政指示製作
    不實提單比較多，一開始潤寅集團的陳姵伃先傳電子郵件給
    我，跟我說協助印提單，附件是EXCEL表格，我就請示蕭良
    政，我覺得很奇怪，跟一般流程不同，一般是依照報關行的
    出口資料做提單，但這次是潤寅集團的員工寄資料給我，且
    無訂艙流程，所以我覺得奇怪，我問蕭良政，蕭良政要我不
    要多問，我就奉命行事，我就照資料印製提單，用列表機套
    印的方式，我把星榮公司提單空白表在列表機上，再用陳姵
    伃提供的檔案影印上去，就會將内容印在提單上，之後蕭良
    政說楊文海在的話，就送去潤寅集團，不實提單我沒有簽名
    ，因為是不正常的，我就將沒簽名的提單交給楊文海等語（
    他字第8328號卷4第128至129頁），可見星榮公司職員曾淑
    萍確係依蕭良政之指示，將潤寅集團提供之不實資料記載於
    海運提單上及將未簽名之不實海運提單交付潤寅集團，且蕭
    良政除提供不實海運提單外，甚至於銀行人員進行照會時亦
    配合潤寅集團為虛偽照會，使銀行人員誤認提單為真實，足
    徵蕭良政所為應係與楊文虎、王音之等人共同向兆豐銀行詐
    欺取財，非僅成立幫助犯而已，其此部分所辯應非可採。
  ㈢關於被告星榮公司代表人於本院辯稱蕭良政等人所為並非因
    執行業務違反銀行法之行為：  
    ⒈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銀行將銀行
      或第三人之財物交付，或以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指
      令輸入銀行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更
      紀錄而取得他人財產，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銀行法第125條
      之3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人之負責人、代理人、受雇人或
      其他職員，因執行業務違反第125條至第127條之2規定之
      一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
      科以各該條之罰鍰或罰金，同法第127條之4第1項亦有明
      定。依上開規定，以法人之負責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
      他職員，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對銀行施以詐
      術，致銀行陷於錯誤並交付財物為構成要件，且上開詐術
      之行為與其等執行業務內容相關，即該當銀行法第127條
      之4第1項「因執行業務違反第125條之3第1項規定」之處
      罰要件。 
    ⒉查證人即共同被告曾淑萍證稱：星榮公司係從事海運出口
      ，我依照報關行提供的訂艙單製作提單，我會先用空白A4
      紙將提單内容印出，交給報關行核對内容是否正確，等船
      確定開航後，再用公司印刷的1正3副提單連續報表紙，將
      正式的提單列印出來，通常是要做1套3張正本，因為提單
      是我自己製作，我會在正本提單上簽名等語（他字第8328
      號卷4第71至72頁），是被告星榮公司職員執行海運出口
      業務之內容包含製作海運提單，甚為明確。本件共同被告
      蕭良政、楊文海、曾淑萍主觀上知悉王音之等人係使用偽
      造之星榮公司海運提單向兆豐銀行詐欺取財，仍與王音之
      等人共同基於對銀行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由蕭良政指示
      曾淑萍將潤寅集團提供之不實資料記載於海運提單上，及
      將未簽名之不實海運提單交付潤寅集團，並容任王音之等
      人於不實海運提單上偽造署押，則被告星榮公司之負責人
      蕭良政及受雇人楊文海、曾淑萍所為，確與其等執行業務
      內容相關，自有因執行公司業務之製作海運提單行為而違
      反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規定至明，被告星榮公司乃應
      依銀行法第127條之4第1項規定，科以同法第125條之3第1
      項之罰金刑。 
  ㈣綜上，被告星榮公司代表人前揭所辯並不可採，本件事證明
    確，被告星榮公司以上犯行洵堪認定。
二、論罪：
  ㈠被告星榮公司因其負責人、受雇人執行業務對兆豐銀行犯銀
    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
    臺幣1億元以上罪，應依銀行法第127之4條第1項規定，科以
    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罰金刑。
  ㈡被告星榮公司之負責人蕭良政及受雇人楊文海、曾淑萍因執
    行業務，與楊文虎、王音之等人以事實欄所示詐欺方式使兆
    豐銀行將財物交付，所為多次詐欺取財行為，係於密切接近
    之時地實施，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且侵害同一法益，
    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
    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
    理，故蕭良政、楊文海、曾淑萍應各屬接續犯而論以一罪，
    被告星榮公司亦應僅論以一罪。
三、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原審認被告星榮公司因其負責人、受雇人執行業務對兆豐銀
    行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
    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罪，事證明確，應依銀行法第127之4條
    第1項規定科以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罰金刑，審酌被告星
    榮公司之負責人、受雇人與潤寅公司之楊文虎、王音之等人
    基於共同犯意，於偽造不實海運提單後，持不實出口押匯文
    件以被告潤寅公司名義向兆豐銀行申辦外銷放款，共計詐得
    美元595萬2,192元，尚未清償金額則為美元341萬0,398元之
    犯罪情節、所生損害、清償債務情形等一切情狀，科罰金新
    臺幣2,000萬元，經核認事用法，並無違誤，且所為量刑已
    就刑法第57條規定事項詳為審酌，亦稱妥適，既未逾越法定
    刑度，亦無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
  ㈡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共同被告王音之等人對兆豐銀行犯銀
    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詐欺銀行且因犯罪所獲取之財物達新
    臺幣1億元以上之犯行，迄今仍有美元341萬0,398元未清償
    ，折合新臺幣將近1億元，犯罪所生損害重大，且上開被告
    等人迄今未與兆豐銀行協商，亦未賠償兆豐銀行之損失，犯
    罪後態度難謂良好，原審量處之刑度過輕等語。惟按量刑之
    輕重本屬法院依職權裁量之事項，亦即法官在有罪判決時如
    何量處罪刑，甚或是否宣告緩刑，係實體法賦予審理法官就
    個案裁量之刑罰權事項，準此，法官行使此項裁量權，自得
    依據個案情節，參酌刑法第57條各款例示之犯罪情狀，於法
    定刑度內量處被告罪刑；除有逾越該罪法定刑或法定要件，
    或未能符合法規範體系及目的，或未遵守一般經驗及論理法
    則，或顯然逾越裁量，或濫用裁量等違法情事以外，自不得
    任意指摘其量刑違法。本件原審對被告星榮公司所為量刑，
    已就刑法第57條規定事項詳為審酌，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致
    兆豐銀行損害等情，原判決於量刑時業予考量，所科罰金新
    臺幣2,000萬元，核屬妥適，並無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檢
    察官上訴指摘原審判決量刑過輕，認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映蓁、林俊廷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許文
琪提起上訴，檢察官周士榆、吳廣莉、邱智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7 　　月　　2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王屏夏
                                    法　官  林柏泓
                                    法　官  戴嘉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高建華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7 　　月　　21　　日
附表：
編號 貸款銀行 貸款公司 發票開立對象 發票號碼 提單號碼 發票開立 日期 發票金額 （美元） 貸款金額 （美元） 撥款日期 開立提單公司 滯欠金額 (本金) 備註 證據            美元   1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BEP000000-0 TCHNVA0000000 108/02/07 803,088.00  803,088.00  108/02/23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0.00  　 (一)兆豐銀行通知UCO BANK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保證書、出口押匯申請書、CHECK MEMO、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 LIST、CERTIFICATE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口結匯證實書、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登錄確認單、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出口押匯銷帳確認單、懸帳查詢明細表(附表編號3793至3796卷第3至115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2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BEP000000-0 TCHNVA0000000 108/02/05 308,880.00  308,880.00  108/02/23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0.00  　 (一)兆豐銀行通知UCO BANK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保證書、出口押匯申請書、CHECK MEMO、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 LIST、CERTIFICATE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口結匯證實書、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登錄確認單、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出口押匯銷帳確認單、懸帳查詢明細表(附表編號3793至3796卷第117至211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3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BEP000000-0 TCHNVA0000000 108/02/07 432,432.00  432,432.00  108/02/23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0.00  　 (一)兆豐銀行通知UCO BANK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保證書、出口押匯申請書、CHECK MEMO、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 LIST、CERTIFICATE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口結匯證實書、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登錄確認單、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出口押匯銷帳確認單(附表編號3793至3796卷第313至409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4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SEP0000000 TPENVA0000000 108/02/26 523,094.00  523,094.00  108/03/12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0.00  　 (一)兆豐銀行通知INDIA BANK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CHECK MEMO、出口押匯申請書、保證書、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CERTIFICATE 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登錄確認單、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出口押匯銷帳確認單、懸帳查詢明細表(附表編號3797至3799卷第3至114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5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ORIENT TECHTEX SOLUTIONS PTE LTD SEP0000000-0 TCHNVA0000000 108/04/01 474,300.00  474,300.00  108/04/01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0.00  　 (一)兆豐銀行通知INDIA BANK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CHECK MEMO、出口押匯申請書、保證書、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 LIST、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口結匯證實書、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登錄確認單、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出口押匯銷帳確認單、懸帳查詢明細表(附表編號3797至3799卷第249至325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6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ORIENT TECHTEX SOLUTIONS PTE LTD SEP0000000-0 TCHNVA0000000 108/04/02 642,600.00  642,600.00  108/04/09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642,600.00  　 (一)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兆豐銀行通知BANK OFINDIA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出口押匯申請書、CHECKMEMO、保證書、COMMERCIAL INVOICE、BILL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 LIST、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口結匯證實書、108年4月15日下午4點22分電子郵件(寄件者：cathy)(附表編號3793至3796卷第213至311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7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ORIENT TECHTEX SOLUTIONS PTE LTD SEP000000-0 TAONVA0000000 108/04/15 433,004.00  433,004.00  108/04/17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433,004.00  　 (一)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兆豐銀行通知BANK OFINDIA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出口押匯申請書、CHECKMEMO、保證書、說明書、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LIST、CERTIFICATE 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口結匯證實書、貨品輸出入規定查詢結果(附表編號3797至3799卷第327至431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8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ORIENT TECHTEX SOLUTIONS PTE LTD SEP000000-0 TAONVA0000000 108/04/16 316,426.00  316,426.00  108/04/17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316,426.00  　 (一)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匯出匯款申請書、CHECKMEMO、兆豐銀行通知BANK OF INDIA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出口押匯申請書、保證書、說明書、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 LIST、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口結匯證實書、貨品輸出入規定查詢結果、CERTIFICATE 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附表編號3800至3805卷第3至105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9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SEP000000-0 SEP000000-0 TAONVA0000000 108/04/22 463,232.00  463,232.00  108/04/24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463,232.00  起訴書誤載發票開立日為108/04/23 (一)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兆豐銀行通知BANK OFINDIA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出口押匯申請書、CHECKMEMO、保證書、說明書、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LIST、CERTIFICATE 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口結匯證實書、貨品輸出入規定查詢結果、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存款業務自行查核工作底稿(附表編號3800至3805卷第107至207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10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SEP000000-0 TAONVA0000000 108/04/19 363,968.00  363,968.00  108/04/24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363,968.00  　 (一)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兆豐銀行通知BANK OFINDIA付款信件、出口押匯申請書、CHECK MEMO、保證書、說明書、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 LIST、CERTIFICATE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押逾一個月未收回/未承兌明細表、出口結匯證實書、貨品輸出入規定查詢結果、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附表編號3800至3805卷第209至313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11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SEP000000-0 TAONVA0000000 108/04/19 512,864.00  512,864.00  108/04/29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512,864.00  　 (一)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兆豐銀行通知BANK OFINDIA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出口押匯申請書、CHECKMEMO、保證書、說明書、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LIST、CERTIFICATE 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口結匯證實書、貨品輸出入規定查詢結果、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附表編號3800至3805卷第315至444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12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SEP000000-0  SEP0000000-0 TAONVA0000000 108/05/03 330,880.00  330,880.00  108/05/10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330,880.00  　 (一)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兆豐銀行通知BANK OFINDIA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出口押匯申請書、CHECKMEMO、保證書、說明書、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LIST、CERTIFICATE 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押逾一個月未收回/未承兌明細表、出口結匯證實書、貨品輸出入規定查詢結果、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出口押匯未銷帳明細表(附表編號3800至3805卷第445至564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13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SEP0000000-0 TPENVA0000000 108/05/07 347,424.00  347,424.00  108/05/10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347,424.00  　 (一)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兆豐銀行通知BANK OFINDIA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出口押匯申請書、CHECKMEMO、保證書、說明書、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LIST、CERTIFICATE 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押逾一個月未收回/未承兌明細表、出口結匯證實書、貨品輸出入規定查詢結果、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附表編號3800至3805卷第565至683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合計   　 　 　 　 5,952,192.00    3,410,398.00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8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慶皇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銀行法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金重訴字第3號、第15號、第16號，中華民國109年12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17828號、第24140號、第25910號、第25954號、第27379號、第28448號、第28558號、109年度偵字第478號、109年度偵緝字第57號；追加起訴案號：同署109年度偵字第10492號、第10493號、第11636號、第10494號、第11481號；併案審理案號：同署109年度偵字第2466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楊文虎與王音之（對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兆豐銀行〉所犯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罪，均已結）係夫妻，兩人共同經營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楊文虎，董事：王音之，監察人：楊文海；對兆豐銀行所犯因其負責人執行業務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罪已結；下稱潤寅公司）、易京揚實業有限公司（代表人：楊昌衡，下稱易京揚公司）、潤琦實業有限公司（代表人：陸敬瀛，下稱潤琦公司）、頤兆實業有限公司（代表人：黃慧光，下稱頤兆公司）（上開4間公司以下合稱潤寅集團，總部址設臺北市○○路0段000號16樓），為潤寅集團之實際負責人；林奕如、張力方、莊淑芬、吳靜宜、陳姵伃、施娟娟、陳佳寧（林奕如等7人對兆豐銀行所犯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罪，均已結）均為潤寅集團員工；蕭良政（原審判決蕭良政對兆豐銀行犯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罪，判決後，蕭良政於110年1月6日死亡，本院另判決駁回檢察官此部分上訴）係星榮物流有限公司（下稱星榮公司）負責人；楊文海（對兆豐銀行所犯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罪，已結）為楊文虎之胞兄，擔任星榮公司業務經理，亦為潤寅公司之監察人；曾淑萍（對兆豐銀行所犯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罪，已結）為星榮公司職員。
二、楊文虎、王音之及上開潤寅集團員工均知悉潤寅公司與新加坡商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ORIENT TECHTEX SOLUTIONS PTE LTD間並無如附表所示之交易內容，竟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基於對銀行詐欺取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且以不正方法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行使偽造私文書、行使業務登載不實文書及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之犯意聯絡，由張力方及陳姵伃於107年底起至108年5月底受楊文虎及王音之指示，陳姵伃先行修改產地證明文件，再由張力方以王音之委由不詳人士偽刻之「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蓋印，以此方式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書，陳姵伃再利用王音之或張力方交付之不詳櫃號及信用狀，以及張力方指定之「品名」或船身編碼等不實項目製作Commercial Invoice（商業發票）、Packing List（裝箱單）等押匯文件，當陳姵伃另有業務須處理時，則由陳佳寧協助製作上開不實押匯文件，嗣陳姵伃或陳佳寧再將載有不實Vessel（船名）、Voyage（航次）、CONTAINER NO.（櫃號）、GROSS WEIGHT（毛重）、MEASUREMENT（材積）及ON BOARD DATE（開船日）等提單資料EXCEL檔案，以電子郵件寄至星榮公司由曾淑萍收受，同時以電子郵件副本通知蕭良政，蕭良政、楊文海、曾淑萍與王音之等人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對銀行詐欺取財及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之犯意聯絡，蕭良政指示曾淑萍配合潤寅集團，在未實際核對運送內容之情況下，直接將上開陳姵伃或陳佳寧提供之不實資料，套印於星榮公司之海運提單，再交由楊文海或請計程車司機將上開不實海運提單送回潤寅集團由張力方或陳姵伃收受，曾淑萍並依楊文海要求影印其所偽造之不實海運提單交由楊文海收受，楊文海於107年底開始向潤寅集團收取每份不實海運提單2,000元之代價，嗣由王音之或張力方等人在上開偽造之海運提單上偽簽英文簽名，用以表示潤寅公司銷貨予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ORIENT TECHTEX SOLUTIONS PTE LTD公司之假象，再由楊文虎、王音之、張力方及陳姵伃持上開不實出口押匯文件，向兆豐銀行申辦外銷放款而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臺灣省商業會、兆豐銀行、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ORIENT TECHTEX SOLUTIONS PTE LTD，張力方並於押匯銀行就押匯文件與國外信用狀上之品名等項目記載不同而來電詢問時，向押匯銀行佯稱係客人要求之品名，由於修改信用狀需要時間，客人急需要貨，要求潤寅公司以押匯文件所載品名出貨，客人一定會付款等語，並依王音之指示配合以潤寅公司名義出具保結書予押匯銀行，保證若客戶不付款，會由潤寅公司全額支付，王音之等人並提供潤寅公司不實財務報表，致兆豐銀行人員誤以為上開申貸資料、海運提單為真實而陷於錯誤，而核撥款項。王音之等人又買通外國廠商協助還款，佯裝還款正常，亦使兆豐銀行人員陷於錯誤，潤寅公司自108年2月起至同年5月間，共計向兆豐銀行詐得如附表編號1至13所示共計美元595萬2,192元之款項（尚未清償金額為美元341萬0,398元）。楊文虎、王音之、上開潤寅集團員工、蕭良政、楊文海、曾淑萍共同詐欺兆豐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被告星榮公司之代表人原為蕭良政，原審判決後，蕭良政於110年1月6日死亡，因蕭良政為被告星榮公司之唯一股東，且其法定繼承人均拋棄繼承，致股東不足有限公司法定最低股東人數，依法應解散並行清算程序，又因無清算人可執行清算事務，告訴人兆豐銀行向原審法院民事庭聲請為被告星榮公司選派清算人，經原審法院民事庭於111年2月25日裁定選派林慶皇律師為被告星榮公司之清算人（本院卷21第87至88頁），故被告星榮公司目前之代表人為林慶皇。
二、審理範圍：
    被告星榮公司經原審判處因其負責人、受雇人執行業務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罪，共8罪，原審判決後，被告星榮公司未上訴，檢察官則就被告星榮公司因其負責人、受雇人執行業務對兆豐銀行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罪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2第459至462頁、卷6第112頁），故本院審理範圍為因其負責人、受雇人執行業務對兆豐銀行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罪部分。至被告星榮公司因其負責人、受雇人執行業務對王道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限公司、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罪部分則均已判決確定，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三、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下列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含書面供述），檢察官、被告星榮公司代表人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本案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證明力亦無明顯過低之情形，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均得作為證據。至非供述證據部分，檢察官、被告星榮公司代表人亦均不爭執證據能力，且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自亦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與理由：
    被告星榮公司代表人林慶皇對於該公司負責人及受雇人蕭良政、楊文海、曾淑萍與潤寅集團楊文虎、王音之等人共同向兆豐銀行詐得如附表編號1至13所示款項之事實並不爭執（蕭良政於原審亦不否認有事實欄所載提供不實內容海運提單以及詐欺兆豐銀行之客觀事實，僅辯稱其應僅構成詐欺銀行之幫助犯云云），惟辯稱：蕭良政等人本件所為並非因執行業務違反銀行法之行為，與銀行法第127條之4所定要件不符云云。經查：
  ㈠事實欄所示之犯罪事實，除據共同被告楊文虎、王音之、林奕如、張力方、莊淑芬、陳姵伃、陳佳寧、蕭良政、楊文海、曾淑萍供述在卷外，並有下列證據可資為證：
    ⒈證人即兆豐銀行信義分行經理徐世宗於調查局詢問時之證述（偵字第17828號卷9第354至359頁）。
    ⒉證人即兆豐銀行敦南分行經理廖本銘於調查局詢問時之證述（偵字第17828號卷9第359至362頁）。
    ⒊附表編號1至13「證據欄」所示之證據。
    ⒋潤寅公司向兆豐銀行押匯所附提單等資料（他字第8328號卷4第225至315頁）。
    ⒌被告張力方手繪瑕疵押匯流程圖（他字第9764號卷6第273頁）。
    ⒍兆豐銀行押匯明細表（資料期間：103至108年）（附表編號3793至3796卷第3頁）。
    ⒎兆豐銀行潤寅公司及易京揚公司出口押匯清單（資料期間：107至108年）（附表編號3793至3796卷第5至8頁）。
    ⒏兆豐銀行潤寅公司及易京揚公司背對背信用狀卷宗清單（附表編號3793至3796卷第9至11頁）。
    ⒐被告林奕如與王音之LINE對話記錄（他字第8328號卷8第183頁）。
    ⒑兆豐銀行109年1月10日函（發文字號：兆銀總債管字第1090001494號）檢附潤寅公司、易京揚公司、潤琦公司客戶歸戶查詢資料（原審卷5第85至121頁）。
    ⒒兆豐銀行敦南分行109年3月3日函（發文字號：兆銀敦南字第1090000010號）檢附貸款清償情形資料（原審卷9第119至121頁）。
    ⒓兆豐銀行敦南分行109年6月1日函（發文字號：兆銀敦南字第1090000026號）檢附潤寅公司未結案資金整理表（原審卷27第483至485頁）。
    ⒔黃呈熹訴訟資料（扣押物編號Z-15）（偵字第17828號卷8卷第67至262頁）。
    ⒕被告楊文海筆記本（扣押物編號DB02-2）（他字第9764號卷7第21至27頁）。
    以上事實堪以認定。
  ㈡關於共同被告蕭良政於原審辯稱其應僅構成詐欺銀行之幫助犯：
    證人即共同被告王音之於偵查中證稱：我有入股星榮公司400萬元，蕭良政出資額600萬元，星榮公司有出具假海運提單讓我跟銀行申請國外應收帳款融資，我需要提單的話，我會跟蕭良政講，他會開給我，提單内容是我們公司小姐會先填好、找好櫃號，再由星榮公司用影印的方式做成提單提供，我為了讓蕭良政製作假提單，我每次會給蕭良政10萬元，一年大約給7、8次，第一次我請蕭良政幫忙，我有說我要拿提單跟銀行融資等語（他字第1089號卷3第84頁，他字第1089號卷4第49頁），又共同被告蕭良政於偵查中亦承稱：我跟王音之3個月才碰一次面，王音之只會因為假提單的事情給我6萬元；王音之說他只是想要短暫運用一筆資金，很快就會還銀行，他用提單向銀行借貸後，銀行會給一個額度跟還款的時間，王音之跟銀行就是借、還，我才會提供假提單給他等語（他字第9764號卷4第326頁，他字第9764號卷6第124頁），是依上開供述內容可知，蕭良政主觀上知悉王音之係使用偽造之海運提單向銀行詐欺取財，且其亦獲取相對應之犯罪所得。再參酌證人即共同被告林奕如於調查局詢問時證稱：銀行人員會問星榮公司詢問的窗口是誰，王音之指示我都要跟銀行人員說要找蕭良政，如果有需要的時候，我會把蕭良政的聯絡電話給銀行，蕭良政就會協助潤寅集團通過銀行的照會等語（他字第8328號卷7第209至210頁），及證人即共同被告曾淑萍於偵查中證稱：我是依照蕭良政指示製作不實提單比較多，一開始潤寅集團的陳姵伃先傳電子郵件給我，跟我說協助印提單，附件是EXCEL表格，我就請示蕭良政，我覺得很奇怪，跟一般流程不同，一般是依照報關行的出口資料做提單，但這次是潤寅集團的員工寄資料給我，且無訂艙流程，所以我覺得奇怪，我問蕭良政，蕭良政要我不要多問，我就奉命行事，我就照資料印製提單，用列表機套印的方式，我把星榮公司提單空白表在列表機上，再用陳姵伃提供的檔案影印上去，就會將内容印在提單上，之後蕭良政說楊文海在的話，就送去潤寅集團，不實提單我沒有簽名，因為是不正常的，我就將沒簽名的提單交給楊文海等語（他字第8328號卷4第128至129頁），可見星榮公司職員曾淑萍確係依蕭良政之指示，將潤寅集團提供之不實資料記載於海運提單上及將未簽名之不實海運提單交付潤寅集團，且蕭良政除提供不實海運提單外，甚至於銀行人員進行照會時亦配合潤寅集團為虛偽照會，使銀行人員誤認提單為真實，足徵蕭良政所為應係與楊文虎、王音之等人共同向兆豐銀行詐欺取財，非僅成立幫助犯而已，其此部分所辯應非可採。
  ㈢關於被告星榮公司代表人於本院辯稱蕭良政等人所為並非因執行業務違反銀行法之行為：  
    ⒈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銀行將銀行或第三人之財物交付，或以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指令輸入銀行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更紀錄而取得他人財產，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人之負責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職員，因執行業務違反第125條至第127條之2規定之一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鍰或罰金，同法第127條之4第1項亦有明定。依上開規定，以法人之負責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職員，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對銀行施以詐術，致銀行陷於錯誤並交付財物為構成要件，且上開詐術之行為與其等執行業務內容相關，即該當銀行法第127條之4第1項「因執行業務違反第125條之3第1項規定」之處罰要件。 
    ⒉查證人即共同被告曾淑萍證稱：星榮公司係從事海運出口，我依照報關行提供的訂艙單製作提單，我會先用空白A4紙將提單内容印出，交給報關行核對内容是否正確，等船確定開航後，再用公司印刷的1正3副提單連續報表紙，將正式的提單列印出來，通常是要做1套3張正本，因為提單是我自己製作，我會在正本提單上簽名等語（他字第8328號卷4第71至72頁），是被告星榮公司職員執行海運出口業務之內容包含製作海運提單，甚為明確。本件共同被告蕭良政、楊文海、曾淑萍主觀上知悉王音之等人係使用偽造之星榮公司海運提單向兆豐銀行詐欺取財，仍與王音之等人共同基於對銀行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由蕭良政指示曾淑萍將潤寅集團提供之不實資料記載於海運提單上，及將未簽名之不實海運提單交付潤寅集團，並容任王音之等人於不實海運提單上偽造署押，則被告星榮公司之負責人蕭良政及受雇人楊文海、曾淑萍所為，確與其等執行業務內容相關，自有因執行公司業務之製作海運提單行為而違反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規定至明，被告星榮公司乃應依銀行法第127條之4第1項規定，科以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罰金刑。 
  ㈣綜上，被告星榮公司代表人前揭所辯並不可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星榮公司以上犯行洵堪認定。
二、論罪：
  ㈠被告星榮公司因其負責人、受雇人執行業務對兆豐銀行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罪，應依銀行法第127之4條第1項規定，科以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罰金刑。
  ㈡被告星榮公司之負責人蕭良政及受雇人楊文海、曾淑萍因執行業務，與楊文虎、王音之等人以事實欄所示詐欺方式使兆豐銀行將財物交付，所為多次詐欺取財行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且侵害同一法益，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故蕭良政、楊文海、曾淑萍應各屬接續犯而論以一罪，被告星榮公司亦應僅論以一罪。
三、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原審認被告星榮公司因其負責人、受雇人執行業務對兆豐銀行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罪，事證明確，應依銀行法第127之4條第1項規定科以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罰金刑，審酌被告星榮公司之負責人、受雇人與潤寅公司之楊文虎、王音之等人基於共同犯意，於偽造不實海運提單後，持不實出口押匯文件以被告潤寅公司名義向兆豐銀行申辦外銷放款，共計詐得美元595萬2,192元，尚未清償金額則為美元341萬0,398元之犯罪情節、所生損害、清償債務情形等一切情狀，科罰金新臺幣2,000萬元，經核認事用法，並無違誤，且所為量刑已就刑法第57條規定事項詳為審酌，亦稱妥適，既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
  ㈡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共同被告王音之等人對兆豐銀行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詐欺銀行且因犯罪所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之犯行，迄今仍有美元341萬0,398元未清償，折合新臺幣將近1億元，犯罪所生損害重大，且上開被告等人迄今未與兆豐銀行協商，亦未賠償兆豐銀行之損失，犯罪後態度難謂良好，原審量處之刑度過輕等語。惟按量刑之輕重本屬法院依職權裁量之事項，亦即法官在有罪判決時如何量處罪刑，甚或是否宣告緩刑，係實體法賦予審理法官就個案裁量之刑罰權事項，準此，法官行使此項裁量權，自得依據個案情節，參酌刑法第57條各款例示之犯罪情狀，於法定刑度內量處被告罪刑；除有逾越該罪法定刑或法定要件，或未能符合法規範體系及目的，或未遵守一般經驗及論理法則，或顯然逾越裁量，或濫用裁量等違法情事以外，自不得任意指摘其量刑違法。本件原審對被告星榮公司所為量刑，已就刑法第57條規定事項詳為審酌，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致兆豐銀行損害等情，原判決於量刑時業予考量，所科罰金新臺幣2,000萬元，核屬妥適，並無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審判決量刑過輕，認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映蓁、林俊廷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許文琪提起上訴，檢察官周士榆、吳廣莉、邱智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7 　　月　　2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王屏夏
                                    法　官  林柏泓
                                    法　官  戴嘉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高建華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7 　　月　　21　　日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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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立提單公司

		滯欠金額
(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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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BEP000000-0

		TCHNVA0000000

		108/02/07

		803,088.00 

		803,088.00 

		108/02/23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0.00 

		　

		(一)兆豐銀行通知UCO BANK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保證書、出口押匯申請書、CHECK MEMO、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 LIST、CERTIFICATE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口結匯證實書、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登錄確認單、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出口押匯銷帳確認單、懸帳查詢明細表(附表編號3793至3796卷第3至115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2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BEP000000-0

		TCHNVA0000000

		108/02/05

		308,880.00 

		308,880.00 

		108/02/23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0.00 

		　

		(一)兆豐銀行通知UCO BANK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保證書、出口押匯申請書、CHECK MEMO、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 LIST、CERTIFICATE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口結匯證實書、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登錄確認單、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出口押匯銷帳確認單、懸帳查詢明細表(附表編號3793至3796卷第117至211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3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BEP000000-0

		TCHNVA0000000

		108/02/07

		432,432.00 

		432,432.00 

		108/02/23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0.00 

		　

		(一)兆豐銀行通知UCO BANK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保證書、出口押匯申請書、CHECK MEMO、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 LIST、CERTIFICATE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口結匯證實書、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登錄確認單、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出口押匯銷帳確認單(附表編號3793至3796卷第313至409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4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SEP0000000

		TPENVA0000000

		108/02/26

		523,094.00 

		523,094.00 

		108/03/12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0.00 

		　

		(一)兆豐銀行通知INDIA BANK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CHECK MEMO、出口押匯申請書、保證書、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CERTIFICATE 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登錄確認單、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出口押匯銷帳確認單、懸帳查詢明細表(附表編號3797至3799卷第3至114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5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ORIENT TECHTEX SOLUTIONS PTE LTD

		SEP0000000-0

		TCHNVA0000000

		108/04/01

		474,300.00 

		474,300.00 

		108/04/01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0.00 

		　

		(一)兆豐銀行通知INDIA BANK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CHECK MEMO、出口押匯申請書、保證書、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 LIST、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口結匯證實書、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登錄確認單、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出口押匯銷帳確認單、懸帳查詢明細表(附表編號3797至3799卷第249至325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6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ORIENT TECHTEX SOLUTIONS PTE LTD

		SEP0000000-0

		TCHNVA0000000

		108/04/02

		642,600.00 

		642,600.00 

		108/04/09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642,600.00 

		　

		(一)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兆豐銀行通知BANK OFINDIA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出口押匯申請書、CHECKMEMO、保證書、COMMERCIAL INVOICE、BILL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 LIST、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口結匯證實書、108年4月15日下午4點22分電子郵件(寄件者：cathy)(附表編號3793至3796卷第213至311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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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ORIENT TECHTEX SOLUTIONS PTE LTD

		SEP000000-0

		TAONVA0000000

		108/04/15

		433,004.00 

		433,004.00 

		108/04/17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433,004.00 

		　

		(一)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兆豐銀行通知BANK OFINDIA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出口押匯申請書、CHECKMEMO、保證書、說明書、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LIST、CERTIFICATE 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口結匯證實書、貨品輸出入規定查詢結果(附表編號3797至3799卷第327至431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8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ORIENT TECHTEX SOLUTIONS PTE LTD

		SEP000000-0

		TAONVA0000000

		108/04/16

		316,426.00 

		316,426.00 

		108/04/17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316,426.00 

		　

		(一)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匯出匯款申請書、CHECKMEMO、兆豐銀行通知BANK OF INDIA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出口押匯申請書、保證書、說明書、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 LIST、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口結匯證實書、貨品輸出入規定查詢結果、CERTIFICATE 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附表編號3800至3805卷第3至105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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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SEP000000-0
SEP000000-0

		TAONVA0000000

		108/04/22

		463,232.00 

		463,232.00 

		108/04/24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463,232.00 

		起訴書誤載發票開立日為108/04/23

		(一)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兆豐銀行通知BANK OFINDIA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出口押匯申請書、CHECKMEMO、保證書、說明書、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LIST、CERTIFICATE 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口結匯證實書、貨品輸出入規定查詢結果、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存款業務自行查核工作底稿(附表編號3800至3805卷第107至207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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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SEP000000-0

		TAONVA0000000

		108/04/19

		363,968.00 

		363,968.00 

		108/04/24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363,968.00 

		　

		(一)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兆豐銀行通知BANK OFINDIA付款信件、出口押匯申請書、CHECK MEMO、保證書、說明書、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 LIST、CERTIFICATE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押逾一個月未收回/未承兌明細表、出口結匯證實書、貨品輸出入規定查詢結果、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附表編號3800至3805卷第209至313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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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SEP000000-0

		TAONVA0000000

		108/04/19

		512,864.00 

		512,864.00 

		108/04/29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512,864.00 

		　

		(一)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兆豐銀行通知BANK OFINDIA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出口押匯申請書、CHECKMEMO、保證書、說明書、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LIST、CERTIFICATE 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口結匯證實書、貨品輸出入規定查詢結果、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附表編號3800至3805卷第315至444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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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SEP000000-0 
SEP0000000-0

		TAONVA0000000

		108/05/03

		330,880.00 

		330,880.00 

		108/05/10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330,880.00 

		　

		(一)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兆豐銀行通知BANK OFINDIA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出口押匯申請書、CHECKMEMO、保證書、說明書、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LIST、CERTIFICATE 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押逾一個月未收回/未承兌明細表、出口結匯證實書、貨品輸出入規定查詢結果、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出口押匯未銷帳明細表(附表編號3800至3805卷第445至564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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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SEP0000000-0

		TPENVA0000000

		108/05/07

		347,424.00 

		347,424.00 

		108/05/10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347,424.00 

		　

		(一)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兆豐銀行通知BANK OFINDIA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出口押匯申請書、CHECKMEMO、保證書、說明書、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LIST、CERTIFICATE 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押逾一個月未收回/未承兌明細表、出口結匯證實書、貨品輸出入規定查詢結果、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附表編號3800至3805卷第565至683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合計

		


		


		　

		　

		　

		　

		5,952,192.00

		


		


		


		3,410,398.00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8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慶皇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銀行法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金重訴字第3號、第15號、第16號，中華民國109年12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17828號、第24140號、第25910號、第25954號、第27379號、第28448號、第28558號、109年度偵字第478號、109年度偵緝字第57號；追加起訴案號：同署109年度偵字第10492號、第10493號、第11636號、第10494號、第11481號；併案審理案號：同署109年度偵字第2466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楊文虎與王音之（對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兆豐銀行〉所犯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罪，均已結）係夫妻，兩人共同經營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楊文虎，董事：王音之，監察人：楊文海；對兆豐銀行所犯因其負責人執行業務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罪已結；下稱潤寅公司）、易京揚實業有限公司（代表人：楊昌衡，下稱易京揚公司）、潤琦實業有限公司（代表人：陸敬瀛，下稱潤琦公司）、頤兆實業有限公司（代表人：黃慧光，下稱頤兆公司）（上開4間公司以下合稱潤寅集團，總部址設臺北市○○路0段000號16樓），為潤寅集團之實際負責人；林奕如、張力方、莊淑芬、吳靜宜、陳姵伃、施娟娟、陳佳寧（林奕如等7人對兆豐銀行所犯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罪，均已結）均為潤寅集團員工；蕭良政（原審判決蕭良政對兆豐銀行犯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罪，判決後，蕭良政於110年1月6日死亡，本院另判決駁回檢察官此部分上訴）係星榮物流有限公司（下稱星榮公司）負責人；楊文海（對兆豐銀行所犯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罪，已結）為楊文虎之胞兄，擔任星榮公司業務經理，亦為潤寅公司之監察人；曾淑萍（對兆豐銀行所犯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罪，已結）為星榮公司職員。
二、楊文虎、王音之及上開潤寅集團員工均知悉潤寅公司與新加坡商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ORIENT TECHTEX SOLUTIONS PTE LTD間並無如附表所示之交易內容，竟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基於對銀行詐欺取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且以不正方法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行使偽造私文書、行使業務登載不實文書及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之犯意聯絡，由張力方及陳姵伃於107年底起至108年5月底受楊文虎及王音之指示，陳姵伃先行修改產地證明文件，再由張力方以王音之委由不詳人士偽刻之「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蓋印，以此方式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書，陳姵伃再利用王音之或張力方交付之不詳櫃號及信用狀，以及張力方指定之「品名」或船身編碼等不實項目製作Commercial Invoice（商業發票）、Packing List（裝箱單）等押匯文件，當陳姵伃另有業務須處理時，則由陳佳寧協助製作上開不實押匯文件，嗣陳姵伃或陳佳寧再將載有不實Vessel（船名）、Voyage（航次）、CONTAINER NO.（櫃號）、GROSS WEIGHT（毛重）、MEASUREMENT（材積）及ON BOARD DATE（開船日）等提單資料EXCEL檔案，以電子郵件寄至星榮公司由曾淑萍收受，同時以電子郵件副本通知蕭良政，蕭良政、楊文海、曾淑萍與王音之等人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對銀行詐欺取財及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之犯意聯絡，蕭良政指示曾淑萍配合潤寅集團，在未實際核對運送內容之情況下，直接將上開陳姵伃或陳佳寧提供之不實資料，套印於星榮公司之海運提單，再交由楊文海或請計程車司機將上開不實海運提單送回潤寅集團由張力方或陳姵伃收受，曾淑萍並依楊文海要求影印其所偽造之不實海運提單交由楊文海收受，楊文海於107年底開始向潤寅集團收取每份不實海運提單2,000元之代價，嗣由王音之或張力方等人在上開偽造之海運提單上偽簽英文簽名，用以表示潤寅公司銷貨予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ORIENT TECHTEX SOLUTIONS PTE LTD公司之假象，再由楊文虎、王音之、張力方及陳姵伃持上開不實出口押匯文件，向兆豐銀行申辦外銷放款而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臺灣省商業會、兆豐銀行、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ORIENT TECHTEX SOLUTIONS PTE LTD，張力方並於押匯銀行就押匯文件與國外信用狀上之品名等項目記載不同而來電詢問時，向押匯銀行佯稱係客人要求之品名，由於修改信用狀需要時間，客人急需要貨，要求潤寅公司以押匯文件所載品名出貨，客人一定會付款等語，並依王音之指示配合以潤寅公司名義出具保結書予押匯銀行，保證若客戶不付款，會由潤寅公司全額支付，王音之等人並提供潤寅公司不實財務報表，致兆豐銀行人員誤以為上開申貸資料、海運提單為真實而陷於錯誤，而核撥款項。王音之等人又買通外國廠商協助還款，佯裝還款正常，亦使兆豐銀行人員陷於錯誤，潤寅公司自108年2月起至同年5月間，共計向兆豐銀行詐得如附表編號1至13所示共計美元595萬2,192元之款項（尚未清償金額為美元341萬0,398元）。楊文虎、王音之、上開潤寅集團員工、蕭良政、楊文海、曾淑萍共同詐欺兆豐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被告星榮公司之代表人原為蕭良政，原審判決後，蕭良政於110年1月6日死亡，因蕭良政為被告星榮公司之唯一股東，且其法定繼承人均拋棄繼承，致股東不足有限公司法定最低股東人數，依法應解散並行清算程序，又因無清算人可執行清算事務，告訴人兆豐銀行向原審法院民事庭聲請為被告星榮公司選派清算人，經原審法院民事庭於111年2月25日裁定選派林慶皇律師為被告星榮公司之清算人（本院卷21第87至88頁），故被告星榮公司目前之代表人為林慶皇。
二、審理範圍：
    被告星榮公司經原審判處因其負責人、受雇人執行業務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罪，共8罪，原審判決後，被告星榮公司未上訴，檢察官則就被告星榮公司因其負責人、受雇人執行業務對兆豐銀行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罪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2第459至462頁、卷6第112頁），故本院審理範圍為因其負責人、受雇人執行業務對兆豐銀行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罪部分。至被告星榮公司因其負責人、受雇人執行業務對王道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限公司、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罪部分則均已判決確定，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三、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下列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含書面供述），檢察官、被告星榮公司代表人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本案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證明力亦無明顯過低之情形，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均得作為證據。至非供述證據部分，檢察官、被告星榮公司代表人亦均不爭執證據能力，且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自亦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與理由：
    被告星榮公司代表人林慶皇對於該公司負責人及受雇人蕭良政、楊文海、曾淑萍與潤寅集團楊文虎、王音之等人共同向兆豐銀行詐得如附表編號1至13所示款項之事實並不爭執（蕭良政於原審亦不否認有事實欄所載提供不實內容海運提單以及詐欺兆豐銀行之客觀事實，僅辯稱其應僅構成詐欺銀行之幫助犯云云），惟辯稱：蕭良政等人本件所為並非因執行業務違反銀行法之行為，與銀行法第127條之4所定要件不符云云。經查：
  ㈠事實欄所示之犯罪事實，除據共同被告楊文虎、王音之、林奕如、張力方、莊淑芬、陳姵伃、陳佳寧、蕭良政、楊文海、曾淑萍供述在卷外，並有下列證據可資為證：
    ⒈證人即兆豐銀行信義分行經理徐世宗於調查局詢問時之證述（偵字第17828號卷9第354至359頁）。
    ⒉證人即兆豐銀行敦南分行經理廖本銘於調查局詢問時之證述（偵字第17828號卷9第359至362頁）。
    ⒊附表編號1至13「證據欄」所示之證據。
    ⒋潤寅公司向兆豐銀行押匯所附提單等資料（他字第8328號卷4第225至315頁）。
    ⒌被告張力方手繪瑕疵押匯流程圖（他字第9764號卷6第273頁）。
    ⒍兆豐銀行押匯明細表（資料期間：103至108年）（附表編號3793至3796卷第3頁）。
    ⒎兆豐銀行潤寅公司及易京揚公司出口押匯清單（資料期間：107至108年）（附表編號3793至3796卷第5至8頁）。
    ⒏兆豐銀行潤寅公司及易京揚公司背對背信用狀卷宗清單（附表編號3793至3796卷第9至11頁）。
    ⒐被告林奕如與王音之LINE對話記錄（他字第8328號卷8第183頁）。
    ⒑兆豐銀行109年1月10日函（發文字號：兆銀總債管字第1090001494號）檢附潤寅公司、易京揚公司、潤琦公司客戶歸戶查詢資料（原審卷5第85至121頁）。
    ⒒兆豐銀行敦南分行109年3月3日函（發文字號：兆銀敦南字第1090000010號）檢附貸款清償情形資料（原審卷9第119至121頁）。
    ⒓兆豐銀行敦南分行109年6月1日函（發文字號：兆銀敦南字第1090000026號）檢附潤寅公司未結案資金整理表（原審卷27第483至485頁）。
    ⒔黃呈熹訴訟資料（扣押物編號Z-15）（偵字第17828號卷8卷第67至262頁）。
    ⒕被告楊文海筆記本（扣押物編號DB02-2）（他字第9764號卷7第21至27頁）。
    以上事實堪以認定。
  ㈡關於共同被告蕭良政於原審辯稱其應僅構成詐欺銀行之幫助犯：
    證人即共同被告王音之於偵查中證稱：我有入股星榮公司400萬元，蕭良政出資額600萬元，星榮公司有出具假海運提單讓我跟銀行申請國外應收帳款融資，我需要提單的話，我會跟蕭良政講，他會開給我，提單内容是我們公司小姐會先填好、找好櫃號，再由星榮公司用影印的方式做成提單提供，我為了讓蕭良政製作假提單，我每次會給蕭良政10萬元，一年大約給7、8次，第一次我請蕭良政幫忙，我有說我要拿提單跟銀行融資等語（他字第1089號卷3第84頁，他字第1089號卷4第49頁），又共同被告蕭良政於偵查中亦承稱：我跟王音之3個月才碰一次面，王音之只會因為假提單的事情給我6萬元；王音之說他只是想要短暫運用一筆資金，很快就會還銀行，他用提單向銀行借貸後，銀行會給一個額度跟還款的時間，王音之跟銀行就是借、還，我才會提供假提單給他等語（他字第9764號卷4第326頁，他字第9764號卷6第124頁），是依上開供述內容可知，蕭良政主觀上知悉王音之係使用偽造之海運提單向銀行詐欺取財，且其亦獲取相對應之犯罪所得。再參酌證人即共同被告林奕如於調查局詢問時證稱：銀行人員會問星榮公司詢問的窗口是誰，王音之指示我都要跟銀行人員說要找蕭良政，如果有需要的時候，我會把蕭良政的聯絡電話給銀行，蕭良政就會協助潤寅集團通過銀行的照會等語（他字第8328號卷7第209至210頁），及證人即共同被告曾淑萍於偵查中證稱：我是依照蕭良政指示製作不實提單比較多，一開始潤寅集團的陳姵伃先傳電子郵件給我，跟我說協助印提單，附件是EXCEL表格，我就請示蕭良政，我覺得很奇怪，跟一般流程不同，一般是依照報關行的出口資料做提單，但這次是潤寅集團的員工寄資料給我，且無訂艙流程，所以我覺得奇怪，我問蕭良政，蕭良政要我不要多問，我就奉命行事，我就照資料印製提單，用列表機套印的方式，我把星榮公司提單空白表在列表機上，再用陳姵伃提供的檔案影印上去，就會將内容印在提單上，之後蕭良政說楊文海在的話，就送去潤寅集團，不實提單我沒有簽名，因為是不正常的，我就將沒簽名的提單交給楊文海等語（他字第8328號卷4第128至129頁），可見星榮公司職員曾淑萍確係依蕭良政之指示，將潤寅集團提供之不實資料記載於海運提單上及將未簽名之不實海運提單交付潤寅集團，且蕭良政除提供不實海運提單外，甚至於銀行人員進行照會時亦配合潤寅集團為虛偽照會，使銀行人員誤認提單為真實，足徵蕭良政所為應係與楊文虎、王音之等人共同向兆豐銀行詐欺取財，非僅成立幫助犯而已，其此部分所辯應非可採。
  ㈢關於被告星榮公司代表人於本院辯稱蕭良政等人所為並非因執行業務違反銀行法之行為：  
    ⒈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銀行將銀行或第三人之財物交付，或以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指令輸入銀行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更紀錄而取得他人財產，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人之負責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職員，因執行業務違反第125條至第127條之2規定之一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鍰或罰金，同法第127條之4第1項亦有明定。依上開規定，以法人之負責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職員，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對銀行施以詐術，致銀行陷於錯誤並交付財物為構成要件，且上開詐術之行為與其等執行業務內容相關，即該當銀行法第127條之4第1項「因執行業務違反第125條之3第1項規定」之處罰要件。 
    ⒉查證人即共同被告曾淑萍證稱：星榮公司係從事海運出口，我依照報關行提供的訂艙單製作提單，我會先用空白A4紙將提單内容印出，交給報關行核對内容是否正確，等船確定開航後，再用公司印刷的1正3副提單連續報表紙，將正式的提單列印出來，通常是要做1套3張正本，因為提單是我自己製作，我會在正本提單上簽名等語（他字第8328號卷4第71至72頁），是被告星榮公司職員執行海運出口業務之內容包含製作海運提單，甚為明確。本件共同被告蕭良政、楊文海、曾淑萍主觀上知悉王音之等人係使用偽造之星榮公司海運提單向兆豐銀行詐欺取財，仍與王音之等人共同基於對銀行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由蕭良政指示曾淑萍將潤寅集團提供之不實資料記載於海運提單上，及將未簽名之不實海運提單交付潤寅集團，並容任王音之等人於不實海運提單上偽造署押，則被告星榮公司之負責人蕭良政及受雇人楊文海、曾淑萍所為，確與其等執行業務內容相關，自有因執行公司業務之製作海運提單行為而違反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規定至明，被告星榮公司乃應依銀行法第127條之4第1項規定，科以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罰金刑。 
  ㈣綜上，被告星榮公司代表人前揭所辯並不可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星榮公司以上犯行洵堪認定。
二、論罪：
  ㈠被告星榮公司因其負責人、受雇人執行業務對兆豐銀行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罪，應依銀行法第127之4條第1項規定，科以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罰金刑。
  ㈡被告星榮公司之負責人蕭良政及受雇人楊文海、曾淑萍因執行業務，與楊文虎、王音之等人以事實欄所示詐欺方式使兆豐銀行將財物交付，所為多次詐欺取財行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且侵害同一法益，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故蕭良政、楊文海、曾淑萍應各屬接續犯而論以一罪，被告星榮公司亦應僅論以一罪。
三、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原審認被告星榮公司因其負責人、受雇人執行業務對兆豐銀行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罪，事證明確，應依銀行法第127之4條第1項規定科以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罰金刑，審酌被告星榮公司之負責人、受雇人與潤寅公司之楊文虎、王音之等人基於共同犯意，於偽造不實海運提單後，持不實出口押匯文件以被告潤寅公司名義向兆豐銀行申辦外銷放款，共計詐得美元595萬2,192元，尚未清償金額則為美元341萬0,398元之犯罪情節、所生損害、清償債務情形等一切情狀，科罰金新臺幣2,000萬元，經核認事用法，並無違誤，且所為量刑已就刑法第57條規定事項詳為審酌，亦稱妥適，既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
  ㈡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共同被告王音之等人對兆豐銀行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詐欺銀行且因犯罪所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之犯行，迄今仍有美元341萬0,398元未清償，折合新臺幣將近1億元，犯罪所生損害重大，且上開被告等人迄今未與兆豐銀行協商，亦未賠償兆豐銀行之損失，犯罪後態度難謂良好，原審量處之刑度過輕等語。惟按量刑之輕重本屬法院依職權裁量之事項，亦即法官在有罪判決時如何量處罪刑，甚或是否宣告緩刑，係實體法賦予審理法官就個案裁量之刑罰權事項，準此，法官行使此項裁量權，自得依據個案情節，參酌刑法第57條各款例示之犯罪情狀，於法定刑度內量處被告罪刑；除有逾越該罪法定刑或法定要件，或未能符合法規範體系及目的，或未遵守一般經驗及論理法則，或顯然逾越裁量，或濫用裁量等違法情事以外，自不得任意指摘其量刑違法。本件原審對被告星榮公司所為量刑，已就刑法第57條規定事項詳為審酌，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致兆豐銀行損害等情，原判決於量刑時業予考量，所科罰金新臺幣2,000萬元，核屬妥適，並無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審判決量刑過輕，認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映蓁、林俊廷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許文琪提起上訴，檢察官周士榆、吳廣莉、邱智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7 　　月　　2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王屏夏
                                    法　官  林柏泓
                                    法　官  戴嘉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高建華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7 　　月　　21　　日
附表：
編號 貸款銀行 貸款公司 發票開立對象 發票號碼 提單號碼 發票開立 日期 發票金額 （美元） 貸款金額 （美元） 撥款日期 開立提單公司 滯欠金額 (本金) 備註 證據            美元   1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BEP000000-0 TCHNVA0000000 108/02/07 803,088.00  803,088.00  108/02/23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0.00  　 (一)兆豐銀行通知UCO BANK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保證書、出口押匯申請書、CHECK MEMO、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 LIST、CERTIFICATE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口結匯證實書、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登錄確認單、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出口押匯銷帳確認單、懸帳查詢明細表(附表編號3793至3796卷第3至115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2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BEP000000-0 TCHNVA0000000 108/02/05 308,880.00  308,880.00  108/02/23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0.00  　 (一)兆豐銀行通知UCO BANK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保證書、出口押匯申請書、CHECK MEMO、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 LIST、CERTIFICATE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口結匯證實書、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登錄確認單、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出口押匯銷帳確認單、懸帳查詢明細表(附表編號3793至3796卷第117至211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3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BEP000000-0 TCHNVA0000000 108/02/07 432,432.00  432,432.00  108/02/23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0.00  　 (一)兆豐銀行通知UCO BANK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保證書、出口押匯申請書、CHECK MEMO、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 LIST、CERTIFICATE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口結匯證實書、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登錄確認單、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出口押匯銷帳確認單(附表編號3793至3796卷第313至409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4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SEP0000000 TPENVA0000000 108/02/26 523,094.00  523,094.00  108/03/12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0.00  　 (一)兆豐銀行通知INDIA BANK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CHECK MEMO、出口押匯申請書、保證書、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CERTIFICATE 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登錄確認單、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出口押匯銷帳確認單、懸帳查詢明細表(附表編號3797至3799卷第3至114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5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ORIENT TECHTEX SOLUTIONS PTE LTD SEP0000000-0 TCHNVA0000000 108/04/01 474,300.00  474,300.00  108/04/01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0.00  　 (一)兆豐銀行通知INDIA BANK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CHECK MEMO、出口押匯申請書、保證書、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 LIST、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口結匯證實書、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登錄確認單、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出口押匯銷帳確認單、懸帳查詢明細表(附表編號3797至3799卷第249至325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6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ORIENT TECHTEX SOLUTIONS PTE LTD SEP0000000-0 TCHNVA0000000 108/04/02 642,600.00  642,600.00  108/04/09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642,600.00  　 (一)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兆豐銀行通知BANK OFINDIA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出口押匯申請書、CHECKMEMO、保證書、COMMERCIAL INVOICE、BILL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 LIST、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口結匯證實書、108年4月15日下午4點22分電子郵件(寄件者：cathy)(附表編號3793至3796卷第213至311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7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ORIENT TECHTEX SOLUTIONS PTE LTD SEP000000-0 TAONVA0000000 108/04/15 433,004.00  433,004.00  108/04/17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433,004.00  　 (一)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兆豐銀行通知BANK OFINDIA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出口押匯申請書、CHECKMEMO、保證書、說明書、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LIST、CERTIFICATE 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口結匯證實書、貨品輸出入規定查詢結果(附表編號3797至3799卷第327至431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8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ORIENT TECHTEX SOLUTIONS PTE LTD SEP000000-0 TAONVA0000000 108/04/16 316,426.00  316,426.00  108/04/17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316,426.00  　 (一)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匯出匯款申請書、CHECKMEMO、兆豐銀行通知BANK OF INDIA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出口押匯申請書、保證書、說明書、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 LIST、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口結匯證實書、貨品輸出入規定查詢結果、CERTIFICATE 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附表編號3800至3805卷第3至105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9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SEP000000-0 SEP000000-0 TAONVA0000000 108/04/22 463,232.00  463,232.00  108/04/24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463,232.00  起訴書誤載發票開立日為108/04/23 (一)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兆豐銀行通知BANK OFINDIA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出口押匯申請書、CHECKMEMO、保證書、說明書、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LIST、CERTIFICATE 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口結匯證實書、貨品輸出入規定查詢結果、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存款業務自行查核工作底稿(附表編號3800至3805卷第107至207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10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SEP000000-0 TAONVA0000000 108/04/19 363,968.00  363,968.00  108/04/24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363,968.00  　 (一)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兆豐銀行通知BANK OFINDIA付款信件、出口押匯申請書、CHECK MEMO、保證書、說明書、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 LIST、CERTIFICATE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押逾一個月未收回/未承兌明細表、出口結匯證實書、貨品輸出入規定查詢結果、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附表編號3800至3805卷第209至313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11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SEP000000-0 TAONVA0000000 108/04/19 512,864.00  512,864.00  108/04/29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512,864.00  　 (一)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兆豐銀行通知BANK OFINDIA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出口押匯申請書、CHECKMEMO、保證書、說明書、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LIST、CERTIFICATE 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口結匯證實書、貨品輸出入規定查詢結果、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附表編號3800至3805卷第315至444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12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SEP000000-0  SEP0000000-0 TAONVA0000000 108/05/03 330,880.00  330,880.00  108/05/10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330,880.00  　 (一)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兆豐銀行通知BANK OFINDIA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出口押匯申請書、CHECKMEMO、保證書、說明書、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LIST、CERTIFICATE 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押逾一個月未收回/未承兌明細表、出口結匯證實書、貨品輸出入規定查詢結果、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出口押匯未銷帳明細表(附表編號3800至3805卷第445至564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13 兆豐銀行 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GLOBAL TRADE WELL PTE LTD SEP0000000-0 TPENVA0000000 108/05/07 347,424.00  347,424.00  108/05/10 星榮物流有限公司 347,424.00  　 (一)押匯拒付處理日誌、出口押匯轉入押匯託收拒付解除確認單、兆豐銀行通知BANK OFINDIA付款信件、DHL運送收據、出口押匯申請書、CHECKMEMO、保證書、說明書、COMMERCIAL INVOICE、BILL OF LADING、DETAILED PACKING AND WEIGHTLIST、CERTIFICATE OF ORIGIN(含偽造臺灣省商業會產地證明簽證章1處)、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兆豐商銀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檢核表、收件登錄確認單、出口押匯通知書繕製確認單、出口過帳確認單、出押逾一個月未收回/未承兌明細表、出口結匯證實書、貨品輸出入規定查詢結果、星榮物流有限公司CERTIFICATE(附表編號3800至3805卷第565至683頁)  (二)兆豐銀行函覆本表所列之滯欠本金明細(原審卷9第119頁至122頁) 合計   　 　 　 　 5,952,192.00    3,410,398.00 　 　 



